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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正主義的出現：伯恩斯坦對馬克思的批判 

第一節  恩格斯的自我修正：政治改革取代經濟變革 

前 面 提 到 了，馬 克 思 過 世 後，由 於 理 論 中 法 則 和 行 動 的 衝 突，造

成 了 第 二 國 際 在 革 命 策 略 上 的 爭 議。這 個 爭 議，不 僅 在 革 命 派 與 修 正

主 義 間 發 生 爭 論，就 連 與 馬 克 思 聯 名 撰 寫《 共 產 黨 宣 言 》的 恩 格 斯 ，

也 在 1895 年，為 馬 克 思 的 著 作《 法 蘭 西 階 級 鬥 爭 》所 寫 的 導 論 中，「 承

認 」 馬 克 思 和 他 自 己 所 犯 的 錯 誤 ：  

目前再版的這部著作，是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義觀點，從一定的

經濟狀況出發，來說明一段現代歷史的初步嘗試。在《共產黨宣

言》中，這個理論曾被大體地應用於全部近代歷史。﹝…﹞按照

作者的觀點，把政治事件歸結於終究是經濟原因的作用。  

在判斷當前發生的個別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時，總是不能探索出終

極的經濟原因。﹝…﹞對於某一時期的經濟史的明確觀念，絕不

能和事件本身同時得到，而只有在事後，即在蒐集和鑑別了材料

之後才能得到。在這裡，統計是必要的輔助手段，而統計總是落

在事件之後的。因此，在研究當前的事件時，往往不得不把這個

帶有決定意義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關時期開始存在的經濟

狀況看做是在整個時期內一成不變的﹝…﹞。所以，唯物主義的

方法在這裡，就往往只得侷限於把政治衝突歸結於由經濟發展所

造成的現有各社會階級以及各階級集團的利益的鬥爭，而把各個

政黨看作是這些階級以及階級集團的多少確切的政治表現。  

不言而喻，這種對經濟狀況中同時發生的種種變化的不可避免的

忽略，一定要成為產生錯誤的泉源。但是概括敘述當前事變的一

切條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產生錯誤的泉源，然而這並不妨礙任

何人去寫當前事變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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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馬克思著手寫這部著作時，要避免上面所說的那種產生錯誤的

泉源更是不可思議。 65 

從 上 面 的 文 字 我 們 可 以 看 出，對 於 恩 格 斯 來 說，馬 克 思 所 設 想，通 過

對 於 生 產 方 式 變 動 而 造 成 社 會 整 體 變 動 的 「 唯 物 史 觀 」， 是 把 歷 史 中

發 生 的 個 別 或 系 列 事 件，包 括 政 治 在 內，化 約 成 為 經 濟 因 素。 因 此 ，

既 然 經 濟 因 素 是 促 成 社 會 變 化 的 「 終 極 原 因 」， 那 麼 如 果 我 們 要 對 於

整 體 社 會 進 行 變 革，就 應 該 從 經 濟 因 素 著 手。透 過 這 樣 的 方 式，恩 格

斯 將 馬 克 思 的 「 唯 物 史 觀 」， 說 明 為 一 種 由 經 濟 因 素 完 全 決 定 歷 史 發

展 的 理 論，而 透 過 對 於 經 濟 因 素 進 行 變 動，社 會 歷 史 整 體 也 將 發 生 整

體 的 變 動 。  

但 是，恩 格 斯 自 己 說，這 樣 的 解 釋 方 式 錯 了，因 為 要 在 整 體 社 會

眾 多 的 變 化 因 素 中，找 出 一 個「 終 極 因 素 」是 有 困 難 的。我 們 對 於 一

個 個 別 事 件，或 是 一 系 列 事 件 變 化 成 因 的 說 明，總 要 等 到 事 情 整 個 結

束 之 後，才 會 比 較 清 楚。但 是，為 了 在 事 前 對 於 社 會 發 展 進 行 說 明 ，

不 得 不 假 定 有 一 個 最 終 成 因，並 且 依 據 這 種 方 式，把 整 體 的 社 會 事 實

化 約 成 較 簡 單 的 狀 態 ， 以 符 合 考 察 的 工 具 。  

隨 著 事 態 逐 步 發 展 ， 社 會 整 體 中 參 與 變 化 的 因 素 也 逐 漸 被 看 出

來。這 麼 一 來，在 一 開 始 假 定 的 終 極 成 因 就 不 再 是「 終 極 的 」原 因 了 。

由 此，我 們 必 須 根 據 事 態 的 變 化，來 修 訂 原 先 我 們 看 待 事 情 的 方 式 。

基 於 這 個 理 由，恩 格 斯 認 為，由 生 產 力「 完 全 決 定 」社 會 變 遷 的 唯 物

史 觀 錯 了 。  

正 是 這 樣 的 錯 誤，使 得 恩 格 斯 認 為 他 和 馬 克 思 原 先 設 想 的 革 命 策

略 是 錯 的 ：  

當二月革命爆發時，我們大家關於革命運動的條件和進程的觀

                                                 
65 中 共 中 央 馬 恩 列 思 著 作 編 譯 局（ 譯 ） (1960)。 F. Engels 著 。 法 蘭 西 階 級 鬥 爭 導

言 。 收 錄 於 中 共 中 央 馬 恩 列 思 著 作 編 譯 局 （ 主 編 ）， 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 卷 二 十

二 ）（ 頁 591-612）。北 京  :  人 民 出 版 社。頁 591-592。之 後 再 引 用 此 書，將 以「 恩

格 斯 ， ﹤ 法 蘭 西 階 級 鬥 爭 導 言 ﹥ ， 頁 數 」 代 表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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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都受過去歷史經驗特別是法國經驗的影響。﹝…﹞但是，歷

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

史作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還完全改變了

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 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

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 66 

恩 格 斯 接 下 去 說，以 往 的 革 命 都 是 少 數 人 的 組 織，對 抗 既 與 的 體 制 ，

這 正 是 近 代 一 切 革 命 的 特 徵 ，「 看 來 ， 無 產 階 級 爭 取 自 己 解 放 的 鬥 爭

也 具 有 這 些 特 徵 」。 67但 是  

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

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

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

點，這個經濟革命自 1848 年起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在法國、奧

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最近在俄國初次真正確立了大工業，並

且把德國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第一流的工業國，—這一切都是在資

本主義的基礎上發生的，因此這個基礎在 1848 年還具有很大的擴

展能力。﹝…﹞在 1848 年除英國之外，只在巴黎以及某些大工業

中心發生的兩大階級之間的鬥爭，現在已遍布全歐洲，並且達到

了在 1848 年還難以想像的猛烈程度。﹝…﹞既然連這支強大的無

產階級軍隊也還沒有達到目的，既然它沒有能夠以一次決定性的

打擊取得勝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進，在嚴酷頑強的鬥爭中奪

取一個一個的陣地，那麼這就徹底證明了，在 1848 年要以一次簡

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 68
 

恩 格 斯 認 為 ， 在 歷 史 進 展 的 事 實 證 明 之 下 ， 他 和 馬 克 思 在 1848 年 所

認 為 的，由 無 產 階 級 革 命 達 到 社 會 主 義 變 革 的 方 式 是 錯 的。他 們 錯 誤

預 測 了 1848 年 時 的 經 濟 成 熟 度 ， 以 及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的 趨 勢 ， 以 及 革

命 的 方 式 。 那 麼 ， 難 道 社 會 主 義 就 無 望 了 嗎 ？  

                                                 
66 恩 格 斯 ， ﹤ 法 蘭 西 階 級 鬥 爭 導 言 ﹥ ， 頁 594-595.  
67 ib id， 頁 596.  
68 ib id， 頁 597-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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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 是 的 ， 就 在 新 興 的 德 國 社 民 黨 身 上 ， 恩 格 斯 看 到 了 希 望 ：  

由於德國工人善於利用 1866 年實行的普選權， [德國社會民主 ]黨

的驚人成長就已無可爭辯的數字展現在全世界面前：社會民主黨

所得的選票在 1871 年為 102,000， 1874 年為 352,000， 1877 年為

493,000。接著就是當局以反社會黨人法的方式來承認了這些成

就；黨暫時被擊敗了，所得選票在 1881 年降到了 312,000。但是

黨很快就克服了這種情況，正是在非常法壓迫、沒有報刊、沒有

合法組織、沒有結社集會權利的情形下，才真正開始了迅速的增

長：1884 年為 550,000 票，1887 年為 763,000 票，1890 年為 1,427,000

票。這時，國家的手也就變成軟弱無力了。反社會黨人法消失不

見了，社會黨人的選票增加到了 1,787,000 張，即佔總票數的四分

之一以上。政府和統治階級使盡了一切手段，可是毫無用處、毫

無成效、毫無結果。當局、從而以致於首相，都不得不接受—並

且是從可惡的工人方面接受—表明自己無能為力的明顯證據，

﹝…﹞國家已經走入絕境，工人卻剛才啟程。 69 

恩 格 斯 認 為 從 歷 史 的 進 展 中，他 看 到 了 馬 克 思 沒 有 看 到 的 變 化 因 素 ：

政 治 上 的 選 舉 權。透 過 選 舉，勞 工 開 始 可 以 讓 他 們 的 代 表 進 入 議 會 ，

不 只 是 發 出 聲 音，更 重 要 的 是，可 以 參 與 制 訂 法 律，限 制 最 長 工 時 以

及 規 定 最 低 工 資，從 而 捍 衛 工 人 自 己 的 權 利。而 這 麼 做，無 須 經 濟 上

的 大 幅 變 動 ， 而 只 需 要 政 治 上 議 會 政 治 對 於 制 度 的 修 訂 即 可 達 到 。  

勞 工 可 以 透 過 選 舉，經 過 議 會 政 治，不 只 改 善 自 己 的 生 活 條 件 ，

更 可 以 保 障 自 己 的 權 利。當 勞 工 能 夠 爭 取 到 和 資 本 家 一 樣 的 權 利 義 務

之 時，政 治 改 革 的 力 量 也 就 達 到 了。最 重 要 的，政 治 的 改 革 無 須 經 歷

經 濟 上 的 大 型 變 動，由 此，一 次 性 革 命 的 力 量，可 以 變 成 一 次 次、不

斷 累 積 的 政 治 改 革 努 力 。  

由於這樣有成效地利用普選權，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

就開始被採用，並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

                                                 
69 ib id， 頁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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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制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

用來對這些機制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 [各種 ]﹝ … ﹞選

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

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

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

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  

因為這裡鬥爭的條件已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舊式的起義，在

1848 年以前到處都起過決定作用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的了。 70 

恩 格 斯 認 為 ， 由 於 選 舉 的 成 效 ， 他 和 馬 克 思 在 1848 年 所 提 出 的 鬥 爭

方 式 必 須 作 出 改 變。因 為 環 境 產 生 了 變 化，所 以 在 鬥 爭 的 策 略 上，也

應 該 進 行 修 正。現 在 要 作 的 事 情，就 是 利 用 這 種 新 的 工 具，一 步 步 奪

去 資 產 階 級 的 統 治 權 力。由 此，資 產 階 級 將 會 在 自 己 創 設 的 工 具 中 ，

葬 送 自 己 的 生 命 。  

於 是，通 過 上 面 的 說 明，恩 格 斯 認 為，隨 著 歷 史 的 發 展，歷 史 中

參 與 決 定 歷 史 變 化 的 因 素 逐 步 呈 現 出 來 ， 因 而 否 定 了 他 和 馬 克 思 在

1848 年 撰 寫《 共 產 黨 宣 言 》的 經 濟 決 定 論 想 法。這 些 變 化 因 素 當 中 ，

最 重 要 的 是 普 選 權 以 及 議 會 改 革 的 出 現，這 些 改 革 方 式 的 成 效 證 明 ，

政 治 改 革 獨 立 於 經 濟 變 革 之 外，成 為 新 的 鬥 爭 方 式。由 此，原 先 的 革

命 策 略 應 該 因 為 歷 史 的 前 進 而 進 行 修 正 。  

 

第 二 節   策 略 的 修 訂 來 自 理 論 的 錯 誤 ： 伯 恩 斯 坦 對 馬 克 思  

在 理 論 上 的 批 判  

恩格斯寫下了策略的修正；伯恩斯坦認為這種策略 (tactics)的修正

必然蘊含 (implied)了對於戰略 (strategies)的修正，一種對理論上馬

克思主義前提的修正。由恩格斯提出的錯誤，不僅僅是偶然事實

                                                 
70  ib id， 頁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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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這些錯誤是由教條 (discipline)的重點中推導出來的，所

以要避免這些錯誤，就必須先修正教條。伯恩斯坦並未否定這些

新的策略。黨的政治實踐是正確的。但是，為了毫不遲疑、沒有

矛 盾 地 由 新 策 略 指 導 前 進 ， 將 黨 從 烏 托 邦 的 、 暴 力 份 子

(insurrectionist)的就理論詞彙中解放出來，是非常重要的。 71 

伯 恩 斯 坦 在 第 二 國 際 於 1898 年 10 月 的 斯 圖 加 會 議 中，以 信 件 的

方 式 提 出 了 他 所 反 對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  

我 所 反 對 的 是 ： 我 們 站 在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巨 大 崩 潰 的 開 端 處

(threshold)，而社會民主黨應該將其策略，取決於或依賴於此種

即將到來之巨大災難的期待。  

這種災難理論 (catastrophe theory)的支持者，他們的觀點大部分是

奠基於「宣言」的論證。他們在各方面都錯了。 72 

這 些 錯 誤 包 括 了 ：  

（ 1）資 本 主 義 本 身 具 有 調 節 危 機 的 能 力：「 宣 言 」中 對 於 現 代 社

會 發 展 預 測，只 在 描 繪 發 展 的 一 般 趨 勢 時 是 正 確 的。但 是，它 在 許 多

特 殊 結 論 上 是 錯 的 ， 特 別 是 在 發 展 所 需 時 間 的 長 度 上 有 誤 。 很 明 顯

的，如 果 經 濟 發 展 比 原 先 預 見 的 要 長，那 麼 就 可 以 假 定 有 些 在「 宣 言 」

中 沒 有 預 見 到 的 形 式 和 生 產 結 構 。  

（ 2） 社 會 階 級 兩 極 分 化 沒 有 發 生 ， 中 產 階 級 沒 有 消 失 ， 反 而 愈

加 堅 實：社 會 關 係 的 緊 張 化，事 實 上 沒 有 如 宣 言 描 繪 的 那 樣 發 生。隱

瞞 這 個 事 實 不 僅 是 無 用 的，且 是 愚 昧 的。有 產 者 (property-owner)的 數

量 沒 有 消 失，反 而 成 長 了。社 會 財 富 的 大 幅 增 長，不 是 伴 隨 著 資 本 工

業 家 數 量 的 減 少 ， 而 是 整 體 資 本 家 數 量 的 增 加 。 中 產 階 級 改 變 了 性

                                                 
71 Col le t t i ,  L. ,  Form Rousseau to Lenin， p.49.  
72 Bernstein ,  E.  (1993) .  The Precondit ions o f  social ism (  H.  Tudor,  Trans.  & Ed.  ) .  

NY: Cambridge Universi ty  Press .p.1-2.  之 後 再 引 用 此 書 將 以 「 Bernstein,  E. ,  The 

Precondit ions o f  social is ,  p.頁 數 」 代 表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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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 但 是 他 們 沒 有 從 社 會 （ 階 層 ） 的 光 譜 中 消 失 。  

（ 3） 中 小 型 企 業 沒 有 從 資 本 主 義 的 光 譜 中 褪 去 ： 工 業 生 產 的 積

累，還 沒 有 以 同 等 密 度 和 速 度 在 各 國 中 發 生。積 累 確 實 在 許 多 生 產 部

門 發 生，但 是 在 其 他 部 門 還 遠 遠 落 後。在 農 業 中，積 累 的 過 程 甚 至 發

生 的 更 慢。工 業 統 計 顯 示 出 各 種 不 同 的 企 業。沒 有 任 何 企 業 的 階 級 顯

示 出 ， 要 從 社 會 中 消 失 的 跡 象 。  

（ 4） 民 主 機 制 與 工 會 組 織 能 夠 有 效 對 抗 資 本 家 ： 政 治 上 ， 我 們

在 先 進 國 家 中 看 到，資 產 階 級 的 特 權 漸 漸 讓 位 給 民 主 機 制。在 民 主 機

制 的 影 響 下，以 及 由 勞 工 運 動 逐 漸 有 效 的 驅 動 下，社 會 開 始 對 於 資 本

的 剝 削 趨 勢 有 所 反 動。目 前 為 止，這 還 是 微 小 的 以 及 不 確 定 的，但 是

它 已 經 存 在 在 那 裡 ， 而 且 經 濟 生 活 的 範 圍 越 來 越 受 它 影 響 。 73 

這 樣 的 歷 史 發 展 結 果 告 訴 我 們，資 本 主 義 的 發 展 法 則 並 不 像 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所 預 期 的 那 樣。於 是，身 處 於 歷 史 中 的 我 們，既 然 面 對 著

不 同 的 歷 史 環 境，就 應 該 對 於 從 錯 誤 法 則 推 導 出 來 的 革 命 策 略 進 行 修

正。因 此，如 果 還 將 社 會 主 義 的 來 臨，立 基 於「 資 本 主 義 崩 潰 引 發 的

大 革 命 」這 樣 的「 最 終 目 標 」身 上 ，這 不 僅 是 過 時 的 ，更 對 當 下 的 行

動 有 害 。  

除 了 對 於 革 命 策 略 的 修 正 之 外，更 重 要 的 是 伯 恩 斯 坦 對 於 馬 克 思

理 論 本 身 的 修 正。伯 恩 斯 坦 認 為，馬 克 思 所 設 想 的 資 本 主 義 法 則 之 所

以 不 成 立，是 因 為 資 本 主 義 本 身 隨 著 時 間 的 發 展，也 產 生 了 變 化。而

這 些 變 化，是 馬 克 思 沒 有 看 到 的。如 此 一 來，要 說 明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的

法 則，就 必 須 將 新 的 變 化 考 察 進 去。而 這 些 新 的 變 化 證 明 了，資 本 主

義 本 身 具 有 調 適 能 力，從 而 使 得 資 本 主 義 能 夠 發 展 出 新 的 機 制，來 調

適 由 它 自 身 產 生 的 危 機 。  

當我被說服說，各國發展的重要階段不能被忽略時，我就為社會

民主黨的立即任務 (immediate tasks)保留了極大的可能性，﹝這些

                                                 
73  以 上 四 點 整 理 自 Bernstein,  E. ,  The Precondit ions o f  social ism,  p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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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任務﹞也就是，對工人政治權利的爭取，為工人階級利益而

採取的鄉鎮 (town)和市鎮 (municipalities)的政治活動，以及在經濟

上把工人組織起來。正是在這樣的精神下，我才說運動對我來說

是一切，而一般來說的社會主義最終目標什麼都不是。而我今天

仍舊為這個想法背書。 74 

透 過 對 於 馬 克 思 對 於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模 式 的 修 正，伯 恩 斯 坦 重 新 看 待 革

命 策 略 的 問 題。也 正 是 在 這 裡，伯 恩 斯 坦 把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一 直 以 來 奉

為 圭 臬 的「 最 終 目 標 」拿 掉，賦 予 了 當 下 立 即 運 動 本 身 的 價 值。透 過

這 種 方 式，改 善 工 人 環 境、議 會 改 革 等 種 種 修 正 措 施，不 再 是 為 了 最

終 革 命 的 練 習，而 有 了 本 身 的 價 值。每 一 步 修 正 主 義 所 踏 下 的 道 路 ，

都 是 通 往 社 會 主 義 不 可 或 缺 的 足 跡 。  

接 下 來 ， 我 將 說 明 伯 恩 斯 坦 究 竟 是 如 何 對 馬 克 思 的 理 論 進 行 批

判 ， 以 及 這 樣 的 批 判 如 何 影 響 革 命 策 略 的 修 正 。  

 

一、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 

伯 恩 斯 坦 在《 社 會 主 義 的 前 提 》一 書 最 開 始 的 地 方，說 明 社 會 民

主 黨 作 為 一 個 抗 爭 的 政 黨 (fighting party)， 必 定 有 其 抗 爭 的 目 標 ， 而

這 些 目 標 不 是 隨 便 得 來 的，而 是 依 據 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所 提 出 的「 科 學

的 社 會 主 義 」。  

但 是，作 為 一 門 科 學，它 必 須「是一種只符合經驗和邏輯的知識。

對於那些無法符應這種證據的東西，就不再是科學，而只是依賴於主

觀力量 (subjective impulses)，或僅僅依賴於個人欲求或意見。」 75 

在 這 裡 ， 伯 恩 斯 坦 清 楚 地 強 調 ， 一 門 知 識 要 能 夠 稱 作 「 科 學 」，

它 必 須 經 得 起 經 驗 的 驗 證，以 及 具 有 邏 輯 合 法 性。任 何 不 能 和 經 驗 事

                                                 
74 Bernstein ,  E. ,  The Precondit ions of  social ism,p.4f .  
75 ib id,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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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相 符 的 信 念 ， 都 只 能 是 主 觀 的 想 法 ， 而 不 能 成 為 一 門 「 科 學 」。 由

此，如 果 馬 克 思 的 社 會 主 義 想 法，想 要 成 為 一 門 科 學，就 必 須 符 合 經

驗 事 實 和 邏 輯 的 檢 證 。  

在任何一門科學中，我們可以區分純粹理論 (pure theory)和應用理

論 (applied theory)。前者是由從相關資料的整體中推論出來的認

知原則所組成，而且因此被看做是普遍有效的。它們是理論中的

不變元素 (constant element)。應用科學則是立基於把這些原則應

用到特殊現象或實踐例子中。由此種應用得到的知識，並且把它

們一起放到命題中，就提供了應用科學的原則。這樣就建立了體

系中的可變元素。 76 

但 是，就 算 是 科 學 中 的 純 粹 理 論 部 分，也 會 因 為 新 原 則 的 發 現 或 新 現

象 的 研 究 而 發 生 改 變。在 純 粹 理 論 中，隨 著 原 先 不 知 道 的 原 則 不 斷 被

發 掘 出 來，純 粹 理 論 會 不 斷 修 正 原 先 以 為 是 普 遍 的 真 理，在 舊 有 命 題

上 加 入 新 的 條 件。但 是 隨 著 原 先 認 為 的 真 理 被 給 出 條 件 限 制 的 同 時 ，

又 再 度 擴 展 了 該 學 科 的 有 效 性 。  

但 是 應 用 原 則 和 純 粹 理 論 不 同 ， 一 旦 該 實 踐 原 則 被 證 明 是 有 效

的，只 要 使 得 該 實 踐 原 則 有 效 的 前 提 成 立 時，就 總 是 有 效。但 是 對 於

造 成 這 種 實 踐 效 力 前 提 的 認 識，卻 有 可 能 會 因 為 不 同 因 素 的 發 掘 而 產

生 改 變 。 因 此 ，「 實 踐 創 造 了 新 知 識 的 材 料 ， 並 且 日 復 一 日 地 改 變 [知

識 ]整 體 的 圖 像 ， 持 續 不 斷 地 讓 那 些 曾 經 是 新 的 認 識 ， 變 成 無 用 的 方

法 。
77 

在 這 裡 ， 伯 恩 斯 坦 說 明 了 他 所 認 為 的 「 科 學 精 神 」： 能 動 的 、 不

斷 修 正 自 身 的。這 種 修 訂 是 因 為 當 我 們 對 於 事 實 有 更 多 考 察 的 時 候 ，

有 更 多 的 資 料 會 進 入 我 們 的 分 析 中，這 些 新 的 材 料 會 形 成 新 的 原 則 ，

然 後 在 理 論 上 給 予 舊 的 原 則 新 的 限 制，從 而 使 得 科 學 理 論 的 有 效 性 能

夠 不 斷 成 長。因 此，不 論 在 科 學 的 理 論 或 實 踐 部 分，都 必 須 因 為 新 的

                                                 
76 ib id,  p .9.  
77 ib id,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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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料 的 加 入 而 不 斷 修 正 原 先 的 看 法，由 此，馬 克 思 主 義 如 果 要 作 為 一

門 科 學 ， 也 不 能 擺 脫 「 修 正 」 的 道 路  : 

我相信，馬克思本人曾經說過理論的命運：「摩爾 78的摯愛 (Moor ’s 

beloved)只能由摩爾的手來抹去」。因此，只有當教條 (doctrine)

的錯誤被教條自己的支持者所承認時，這些錯誤才能被克服。這

樣的承認不必然意指這些信條的毀滅。相反地，這可能會變成對

於認知錯誤的移除，﹝ … ﹞這正是馬克思自己在最後反對馬克

思。 79 

那 麼 ， 伯 恩 斯 坦 究 竟 認 為 馬 克 思 的 思 想 中 ， 需 要 修 正 的 地 方 在 哪 裡

呢 ？  

他 首 先 區 分 馬 克 思 思 想 中 的 理 論 部 分 和 實 踐 部 分 ： 伯 恩 斯 坦 認

為，馬 克 思 思 想 中 的 理 論 部 分 是 他 在《 政 治 經 濟 學 批 判 》的 前 言 中 ，

所 提 出 來 的 唯 物 史 觀。而 應 用 的 部 分，則 是 恩 格 斯 的《 烏 托 邦 以 及 科

學 的 社 會 主 義 》 的 第 三 部 份 。  

在前述的序言中，馬克思呈現了它的歷史或社會哲學的一般特

徵，以一種簡要、明確以及前所未有的清晰的命題表達出來。馬

克思歷史哲學的重要思想都包含在其中。 80 

恩 格 斯 則 將 馬 克 思 的 唯 物 史 觀 進 一 步 擴 展，將 它 應 用 到 現 代 社 會

的 特 殊 現 象 中 。 而 恩 格 斯 的 應 用 正 是 馬 克 思 思 想 在 現 實 中 的 應 用 。  

﹝恩格斯的應用﹞也保證、要求馬克思主義宣稱的不只是一種抽

象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宣稱的是一種現代社會和其發展的理論。

如果我們作一個明快的 (hard-and-fast)區分，我們可以把這個部分

的馬克思主義看成是應用的原則，但是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這

是一種絕對重要的應用，沒有這個部分，它就失去了最為政治科

                                                 
78 Moor 是 馬 克 思 的 綽 號  
79 ib id,  p .28.  
80 ib id,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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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重要性。因此，這個對於現代社會的一般或主要的命題，必

須被看做馬克思主義的純粹原則。 81 

伯 恩 斯 坦 認 為，馬 克 思 透 過 他 的 歷 史 觀，而 對 現 代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發 展

趨 勢 標 示 出 某 些 特 徵。恩 格 斯 運 用 這 些 特 徵，來 對 現 代 社 會 發 展 作 更

細 部 的 刻 畫。重 要 的 是，馬 克 思 主 義 作 為 說 明 歷 史 發 展 進 程 的 學 科 ，

他 所 指 出 的 歷 史 一 般 規 律 必 定 要 應 用 到 現 代 社 會 上；換 句 話 說，在 馬

克 思 的 理 論 體 系 中，雖 然 在 概 念 上 可 以 將 理 論 和 應 用 部 分 分 開 來，但

是 因 為 這 門 學 科 本 身 的 特 性，馬 克 思 的 純 粹 理 論 本 身，就 是 要 應 用 在

實 際 的 現 象 上 。  

因 此，對 伯 恩 斯 坦 來 說，馬 克 思 的 理 論 當 中，最 重 要 的 就 是 馬 克

思 的 歷 史 觀。正 是 因 為 通 過 了 這 個 歷 史 發 展 規 律 的 想 法，馬 克 思 才 能

夠 對 於 現 代 資 本 主 義 的 特 色 加 以 說 明 。  

就我看來，構成馬克思主義純粹理論的架構是：上述提到的歷史

唯物主義計畫，階級鬥爭的一般理論（它的種子已經包括含在歷

史唯物主義理論之中）以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特殊

理論；也包括剩餘價值理論以及資產階級社會生產模式，以及隱

含在其中的發展趨勢理論。 82 

因 為 伯 恩 斯 坦 將 馬 克 思 的 想 法 看 做 是 對 於 一 般 歷 史 規 律 的 說 明，再 加

上 這 門 學 科 本 身 的 特 性 就 是 要 應 用 在 現 代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上，因 此，這

門 學 科 必 定 是 對 於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一 般 規 律 的 說 明。由 此，現 代 社 會 是

否 朝 向 馬 克 思 所 刻 劃 的 方 向 來 發 展，就 變 成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檢 驗 工 具 。 

這 麼 一 來，我 們 就 可 以 至 少 通 過 以 下 兩 種 方 式，來 對 於 馬 克 思 的

想 法 提 出 批 判 ： (1)理 論 本 身 的 有 效 性 ； 以 及 (2)現 實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與

馬 克 思 理 論 的 相 應 程 度 。 我 將 逐 一 說 明 。  

 

                                                 
81 ib id,  p .10.  
82 ib id,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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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驗法則取代抽象概念：伯恩斯坦對馬克思唯物史觀方法本身有

效性的批判 

伯 恩 斯 坦 認 為 馬 克 思 理 論 的 中 心 點，就 是 他 的 唯 物 史 觀，也 就 是

他 透 過 唯 物 主 義 的 觀 點，將 歷 史 發 展 的 過 程 解 說 出 來。那 麼，何 謂 唯

物 主 義 呢 ？  

歷史唯物主義概念的正確性問題，是一種關於歷史必然性程度的

問題。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意思是，他首先主張所有事物的必

然性。根據唯物主義的理論，事物依循著某種法則而行動；因此

每一個原因都有一必然的結果，也沒有一個事件沒有物質的原

因。但是，由於物質的活動決定了想法的形式和意志的方向，所

有人類的事件也是必然的。﹝…﹞他必定相信從任何特定的時間

點開始，所有系列的事件都可以通過既與物質的整體，以及其部

分的力量關係，把之後的事件系列決定下來。 83 

對 伯 恩 斯 坦 而 言，唯 物 主 義 就 是 以 物 質 條 件 加 上 因 果 律，而 解 釋 世 界

運 動 的 規 則。因 此，唯 物 主 義 對 於 歷 史 進 程 的 發 展，會 堅 持 歷 史 事 件

與 歷 史 進 程 發 生 的 必 然 性。因 為 只 要 給 定 了 歷 史 中 的 物 質 與 物 質 之 間

相 互 影 響 的 關 係，整 個 世 界 的 歷 史 就 可 以 從 一 個 時 間 點 上，透 過 因 果

律，而 整 個 說 明 出 來。如 果 我 們 現 在 還 不 能 說 明 世 界 進 展 的 規 則，則

是 因 為 我 們 還 沒 有 發 現 決 定 變 化 的 基 本 元 素 以 及 規 則 。  

由 此，對 於 歷 史 發 展 的 解 釋，馬 克 思 所 要 做 的 首 要 工 作 就 是：「必

然性在哪一種情況下展現，也就是說，在人類歷史中，是何種力量或

力量元素具有決定性，而這些決定因素間關係為何？
84」  

伯 恩 斯 坦 認 為 ， 馬 克 思 的 回 答 是 很 清 楚 的 ：「馬克思的答案是，

他把人們當今物質的生產動力和生產關係當作決定因素。」 85他 以 馬

克 思 在「 政 治 經 濟 學 批 判 」序 言，也 就 是 馬 克 思 自 稱 所 引 導 其 研 究 的

                                                 
83 ib id,  p .13.  
84 ib id,  p .13.  
85 ib id,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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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線 」 (guiding thread)中 的 一 段 話 ， 來 說 明 這 種 決 定 關 係 ：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

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

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

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

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

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與社會意識的某種形式相應的

政治和法律機制）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無論哪一種社

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

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

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的。﹝…﹞資產階級的生產

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但是，在資產階

級社會的胎胞裡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

質條。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86 

由 此，伯 恩 斯 坦 認 為：馬 克 思 在 第 二 句 話 中，就 尖 銳 地 將 人 類 的 意 識

與 存 在 (existence)對 立 起 來 ， 以 致 於 會 讓 人 結 論 到 ， 人 類 只 被 看 做 歷

史 動 力 活 生 生 的 中 介 (living agent of historical forces)。「總而言之，意

識和人類意志看來無疑地是作為屈從於物質活動因素。
87」  

於 是，伯 恩 斯 坦 認 為，透 過 上 述 的 方 式，馬 克 思 可 以 把 歷 史 發 展

的 過 程，以 物 質 生 產 方 式 以 及 生 產 關 係 兩 個 因 素，把 整 個 歷 史 過 程 給

揭 露 出 來。並 且，由 於 這 樣 的 考 察 方 式，具 有 (1)不 脫 離 現 實，以 及 最

重 要 的，(2)必 然 性 的 兩 大 特 色，因 此 可 以 與 唯 心 論 式 的 歷 史 發 展 模 式

區 別 開 來，而 為 自 己 的 考 察 方 式 冠 上 科 學 之 名。由 此，產 生 了 一 種「 科

學 的 社 會 主 義 」。 這 樣 的 科 學 社 會 主 義 具 有 以 下 的 特 色 ：  

                                                 
86 轉 引 自 Bernstein ,  E. ,  The Precondit ions o f  Social ism ,  p .13-14，中 文 譯 文 部 分 以

《 馬 克 思 恩 格 斯 選 集 》 第 二 卷 ， 頁 82-84 為 參 考 。  
87  Bernstein,  E. ,  The Precondit ions o f  Social ism ,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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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由 於 這 樣 的 考 察 方 式 首 先 必 須 以 現 今 的 生 產 方 式 為 對 象 ，

以 及 在 生 產 方 式 中，從 實 際 存 在 的 社 會 關 係 出 發，所 以 對 於 社 會 的 歷

史 發 展，不 再 是 以 學 院 中，由 純 粹 思 辯 的 概 念 出 發， 加 上 邏 輯 推 演 ，

完 全 在 思 想 中 ， 把 整 個 歷 史 發 展 過 程 「 思 想 出 來 」。 更 改 正 了 唯 心 主

義 在 思 想 過 程 中，沒 有 詳 加 考 慮 現 實 社 會 的 演 變，而 把 現 實 發 展 的 過

程 ， 當 作 是 概 念 間 的 發 展 過 程 ， 從 而 產 生 「 頭 腳 倒 立 」 的 錯 誤 。  

第 二，由 於 確 立 了 決 定 歷 史 發 展 的 物 質 因 素，於 是 透 過 物 質 的 決

定 因 素 間 相 互 作 用，與 自 然 世 界 中 的 因 果 律，整 個 歷 史 的 發 展 就 可 以

被 決 定 。 因 此 ， 歷 史 發 展 的 必 然 性 也 由 焉 確 立 。  

由 此 一 來，伯 恩 斯 坦 認 為，馬 克 思 主 義 者 透 過 對 於 生 產 力 以 及 生

產 關 係 的 確 立，形 成 了 一 種 對 於 歷 史 解 釋 的 特 殊 觀 點，也 就 是「 在 唯

物 主 義 觀 點 下 ， 科 學 的 社 會 主 義 」。 透 過 這 樣 一 種 唯 物 主 義 觀 ，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可 以 將 整 個 歷 史 發 展 的 必 然 性，從 過 去 到 現 在，甚 至 從 現 在

到 未 來 ， 整 個 說 明 出 來 。  

但 是，這 樣 一 種 對 於 整 體 歷 史 的 說 明，是 不 是 有 效 的 ？ 伯 恩 斯 坦

提 出 他 的 質 疑 。   

歷 史 發 展 的 過 程 是 不 是 真 的 完 全 由 生 產 方 式 與 生 產 關 係 所 決

定 ？ 伯 恩 斯 坦 認 為，這 種 以 生 產 力 和 生 產 關 係 來 決 定 歷 史 發 展 的「 經

濟 唯 物 史 觀 」， 如 果 不 是 太 強 ， 就 是 太 弱 ， 因 此 不 能 用 來 當 作 「 科 學

的 」 解 釋 方 式 。  

唯 物 論 式 的 歷 史 觀 太 強 的 地 方 在 於，會 使 得 人 們 認 為 整 個 歷 史 發

展 完 全 被 生 產 力 以 及 生 產 關 係 所 決 定，而 完 全 忽 略 其 他 因 素 可 能 參 與

決 定 歷 史 發 展 的 可 能 性 ， 特 別 是 人 的 意 識 對 於 歷 史 發 展 的 影 響 力 88，

                                                 
88 對 於 此 種 完 全 由 社 會 生 產 力 與 社 會 關 係 的 物 質 因 素 ， 完 全 決 定 歷 史 發 展 ， 而

忽 略 意 識 的 能 動 性 的 看 法 。 學 者 張 君 勱 有 過 精 彩 的 批 評 ， 我 整 理 如 下 ：  
(1)腦 與 自 覺 性 的 關 係 ： 思 想 和 精 神 ， 不 能 離 開 腦 ， 不 表 示 兩 者 是 一 樣 的 ， 或 思

想 可 以 還 原 到 腦 （ 物 質 ） 中 。 心 物 二 者 是 不 同 的 。  
(2)知 德 上 之 自 由 選 擇：物 質 現 象 的 研 究 與 社 會 生 活 之 研 究，自 有 迥 然 不 同 之 處 。

人 有 自 由 意 志 ， 此 與 物 最 大 不 同 ， 是 故 不 易 求 其 恆 性 與 規 律 之 所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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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這 樣 的 說 法 是 荒 謬 的 。  

除了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的生產模式與交換之外，諸如地域團體

(territorial grouping)和小團體 (agglomeration)的關係，也就是說，

人口的分佈和交通運輸—它們確實由生產模式與交換所決定，但

是一旦建立後，其自身會以自己的方式影響情勢。 89 

由 此，縱 然 有 些 社 會 實 體，確 實 是 由 生 產 模 式 與 交 換 模 式 所 造 成，但

是 一 旦 形 成 後，卻 能 夠 自 己 發 生 影 響 歷 史 的 發 展。由 此，我 們 不 能 說

整 體 歷 史 的 進 程 ， 乃 是 由 單 一 生 產 因 素 所 決 定 。  

他 又 舉 恩 格 斯 致 史 密 特 的 信 中 寫 道 ：  

社會機制變成自身獨立的社會動力，可能可以回過頭來，影響經

濟發展。因此，歷史唯物論絕對沒有拒絕政治的自律和意識形態

的動力；歷史唯物論拒絕的只是：此種自律是無條件的，並且顯

示社會生活經濟基礎的發展—生產關係和階級發展—在這些動力

的活動中，具有比較大的影響力。 90 

由 此，伯 恩 斯 坦 認 為，就 算 是 馬 克 思 與 恩 格 斯 自 己，也 沒 有 把 歷 史 發

展 ， 看 做 只 由 單 一 生 產 關 係 所 完 全 決 定 。  

相 反 地，伯 恩 斯 坦 認 為，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對 於 此 種「 單 一 生 產 關

係 決 定 論 」的 立 場 有 所 修 正。例 如，恩 格 斯 在「 反 杜 林 論 」一 書 中 說 ：

「所有社會轉變以及政治革命的終極原因(ultimate causes)不是在

                                                                                                                                            
(3)張 君 勱 認 為 ， 馬 氏 恩 氏 對 於 人 之 意 志 ， 視 為 不 關 重 要 ， 甚 或 認 為 不 存 在 。 馬

氏 恩 氏 認 為 社 會 發 展 之 定 率 先 在，而 人 之 思 想 非 受 其 支 配 不 可，如 是 社 會 發 展 有

其 必 然 性 ， 乃 成 為 鐵 則 。  
(4)人 類 之 進 化，不 只 是 事 物 之 知 可 以 促 進。道 德 之 知 也 是 進 化 的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 
(5)人 事 社 會 的 變 化 ， 究 竟 有 無 定 律 ， 仍 是 宇 宙 大 問 題 ， 絕 非 魯 莽 滅 裂 之 研 究 所

能 解 決 。 世 界 當 中 有 偶 然 性 ， 乃 有 所 謂 自 由 。 反 之 ， 持 整 體 宇 宙 說 者 ， 則 不 認 有

偶 性 ， 因 而 無 所 謂 自 由 。 此 兩 派 仍 是 爭 論 不 休 。（ 參 見 ﹤ 社 會 發 展 與 命 定 論 ﹥ ，

出 自 《 張 君 勱 先 生 九 秩 誕 辰 紀 念 冊 》， 頁 177-183。 ）  
89 Bernstein ,  E. ,  The Precondit ions of  Social ism ,  p .17.  
90 ib id,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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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頭腦中被找到，而是在生產和交換模式的轉變中找到。」 91伯 恩

斯 坦 認 為，恩 格 斯 使 用「 終 極 原 因 」一 詞，隱 含 了 決 定 歷 史 發 展 過 程

中 ， 其 他 種 類 決 定 因 素 的 參 與 ， 如 第 二 原 因 、 第 三 原 因 ...等 。 但 是 ，

一 旦 採 取 此 種 多 重 決 定 的 修 正，會 使 得 生 產 模 式 和 生 產 關 係 不 足 以 決

定 歷 史 必 然 性，從 而 使 得 唯 物 史 觀 失 去 必 然 性，從 而 使 得 唯 物 史 觀 在

決 定 歷 史 必 然 性 的 解 釋 力 上 ， 變 得 太 弱 。  

如 果 參 與 決 定 的 原 因 越 多，我 們 就 越 難 確 定 歷 史 的 必 然 性 為 何 。

因 為 我 們 無 法 確 定 究 竟 有 哪 些 因 素 決 定 了 歷 史，以 及 這 些 因 素 之 間 的

關 連 性 為 何，那 麼 我 們 就 無 法 確 定 要 如 何 計 算 它 們 所 決 定 的 歷 史 必 然

性 為 何。因 此，就 算 我 們 在 計 算 過 程 中 漏 算 或 錯 算 了 一 個 最 微 小 的 決

定 因 素 ， 也 會 造 成 在 斷 定 歷 史 發 展 時 的 重 大 錯 誤 。  

只要多重的因素持續著，要想精確的揭露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繫，

以便有把握地確定，在某一特定案例中，決定當時最強大的動

力，這決不是容易的事。  首先，純粹的經濟因素只創造了接受

某些觀念的傾向 (disposition)，但是這些觀念如何升起、擴散，以

及這些觀念採去什麼形式，有賴於整體影響因素的參與。 92 

但 是，由 於 整 體 因 素 是 難 以 確 定 的，因 此，只 要 參 與 決 定 歷 史 發 展 的

因 素 越 多 ， 所 能 夠 確 定 的 歷 史 必 然 性 就 越 少 。「與純粹經濟動力不同

的，影響社會生活的動力越多，我們所謂的歷史必然性就越要動搖。

93」  

透 過 上 述 的 討 論，我 們 可 以 發 現，被 馬 克 思 主 義 唯 物 史 觀 視 為「 科

學 的 」社 會 主 義 的 重 要 因 素：必 然 性，與 唯 物 史 觀 的 方 法 開 始 鬆 脫 。

因 為，生 產 關 係 不 足 以 決 定 歷 史 的 必 然 性。也 就 是 說，除 非 唯 物 論 式

的 歷 史 發 展 模 式，完 全 忽 略 其 他 可 能 影 響 歷 史 發 展 的 因 素，整 個 歷 史

的 必 然 性 才 是 可 能 的，但 是 這 會 導 致 荒 謬 的 結 果，因 為 確 實 有 一 些 非

                                                 
91 轉 引 自 ib id,  p .14.  
92 ib id,  p .18.  
93 ib id,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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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因 素 會 影 響 歷 史 的 發 展。但 是，如 果 有 多 種 因 素 共 同 決 定 歷 史 發

展，那 麼 歷 史 發 展 的 必 然 性 就 非 常 難 以 確 定。由 此 一 來，採 取 以 單 一

生 產 方 式 與 生 產 力 來 解 釋 歷 史 發 展 必 然 性 的 想 法，就 無 法 獲 得 當 初 它

們 保 證 的 必 然 性，因 為 要 不 是 這 種 必 然 性 是 荒 謬 的，要 不 就 是 無 法 推

導 出 必 然 性。因 此，伯 恩 斯 坦 反 對 從 單 一 生 產 方 式 與 生 產 關 係 出 發 ，

企 圖 完 全 解 釋 歷 史 發 展 的 馬 克 思 唯 物 史 觀 模 型 。  

前 面 提 到，馬 克 思 對 於 社 會 主 義 極 重 要 的 貢 獻 之 一，在 於 將 原 先

社 會 主 義 的 烏 托 邦 式 的 想 法，轉 換 成 為 堅 實 的 社 會 關 係 的 產 物。也 就

是 說，從 現 存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的 生 產 關 係 出 發，以 當 中 產 生 的 對 立 關 係

作 為 社 會 變 遷 的 基 礎 。 而 不 是 把「 對 立 」或「 矛 盾 」等 概 念 ， 僅 僅 當

作 思 辯 的 產 物，從 而 由 純 粹 的 思 想 中，推 導 出 整 個 世 界 演 進 的 發 展 。

因 此，世 界 的 演 進 不 是 在 思 想 中 完 成，而 是 必 須 以 現 實 社 會 的 關 係 為

根 基 ， 從 而 決 定 社 會 的 發 展 。  

伯 恩 斯 坦 認 為，這 正 是 馬 克 思 主 義 最 大 進 步 之 處。因 為 他 們 看 到

社 會 演 進 的 基 礎 是 現 實 社 會 關 係 的 對 立。但 是，如 果 把 此 種 對 立 看 成

是 「 一 切 社 會 發 展 的 基 礎 」， 那 麼 這 就 是 馬 克 思 主 義 還 未 完 全 擺 脫 傳

統 純 粹 思 辯 哲 學 的 地 方 。  

如果不是一種從黑格爾的矛盾辯證法殘餘的結果，像馬克思如此

認真投入經濟學研究的人，會犯這種歷史的自我欺騙，是不能理

解的 94 

就 是 以 一 種 脫 離 現 實 發 展 基 礎 的 思 想 方 法 作 為 引 導，馬 克 思 才 會 陷 入

思 想 架 構 與 現 實 無 法 接 軌 的 狀 況 。  

什 麼 叫 做 辯 證 法 ， 伯 恩 斯 坦 認 為 恩 格 斯 是 這 樣 理 解 的 ：  

形上學總是把事物或是對於事物的思想，獨立的 (in isolation)看成

給定的 (fixed)或是既與的 (given)的對象。而辯證法，相反的，在

事物的關係、變化，以及轉變中看待事物，從而對立的兩極，如

                                                 
94 ib id,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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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和否定，相互滲透。但是，當黑格爾把辯證法看做概念的自

我發展，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概念的辯證法變成是現實世

界辯證活動在意識上的反映，且因此，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從「頭

腳倒立」的狀況，重新變成「由腳站立」。 95 

恩 格 斯 認 為，辯 證 法 與 形 上 學 的 思 考 方 式 不 同。形 上 學 把 存 在 的 事 物

當 作 個 別 的、獨 立 的 存 在 物。這 種 方 式 無 法 看 到 事 物 間 的 發 展 關 係 ，

而 只 能 把 世 界 看 做 是 單 一 的、靜 止 的 死 水。辯 證 法 則 試 圖 發 現 個 別 存

在 物 之 間 的 「 關 係 」。 透 過 這 種 關 係 的 發 現 ， 來 說 明 世 界 的 演 進 與 發

展 ，透 過 辯 證 法 的 說 明， 將 世 界 的「 能 動 性 」展 現 出 來。 馬 克 思 的 辯

證 法 與 傳 統 辯 證 法 最 不 一 樣 的 地 方 在 於，他 要 把 傳 統 辯 證 法 僅 僅 從 思

想 概 念 出 發，從 而 推 導 世 界 發 展 的「 頭 腳 倒 立 」狀 況 改 變，變 為 一 種

從 現 實 出 發 的 辯 證 法 ， 重 新 「 以 腳 站 立 」。  

但 是 ， 此 種 「 由 腳 站 立 」 的 方 式 ， 並 非 易 事 。  

不論事物在現實中存在的方式是什麼，只要我們離開經驗界可實

證事實的經驗基礎，並且超過經驗中可實證的事實而思想，我們

就進入推演概念的世界，而且如果我們接著跟隨辯證的法則，我

們會在我們明白之前，發現我們自己再一次陷入「概念的自我發

展」之中。就在這裡橫亙著黑格爾矛盾邏輯的巨大科學危險。

﹝ … ﹞只要發展是演繹的加入這些原則（實在事物的發展和關

連、科學問題的公式）的基礎，抽象建構的危險就開始了。所要

考察的對象發展越複雜，此種危險越大。當我們處理的是一個簡

單的對象時，經驗和理性的判斷通常會確保如「否定的否定」這

樣的類比，不會誤導我們對於該對象可能的轉變，作不恰當的演

繹。但是一個對象越複雜，當中包含的元素越多、它們的性質越

多樣、它的動力關係越多種，那麼這種原理就這一事物的發展所

能告訴我們的就越少；因為，在根據這種原理做出結論的時候，

                                                 
95 ib id,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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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喪失一切評價的判準。 96 

由 此，伯 恩 斯 坦 認 為，馬 克 思 把 將 歷 史 的 發 展，看 做 只 是 生 產 力 和 生

產 關 係 辯 證 發 展 的 結 果，是 最 大 的 錯 誤 來 源。因 為 以 世 界 歷 史 作 為 考

察 對 象，此 種 對 象 本 身 具 有 非 常 複 雜 的 性 質，在 當 中 產 生 影 響 歷 史 變

動 的 因 素 也 非 常 多 種。一 旦 將 當 中 的 複 雜 元 素 抽 象 出 來，以 簡 單 的 元

素 或 公 式 加 以 說 明，是 非 常 危 險 的。因 為 當 我 們 對 於 簡 單 事 物 作 抽 象

思 考 的 時 候，我 們 還 可 以 清 楚 的 將 我 們 的 抽 象 思 維 與 現 實 發 展 的 事 物

兩 相 對 照，才 不 致 於 使 得 抽 象 概 念 離 開 現 實 而 自 我 活 動。但 是，像 現

實 世 界 歷 史 發 展 如 此 複 雜 的 對 象，我 們 很 難 將 我 們 的 概 念 與 世 界 歷 史

發 展 過 程 中 種 種 複 雜 的 因 素 相 對 照，以 致 於 我 們 會 因 著 抽 象 的 思 考 ，

而 把 世 界 的 複 雜 因 素 簡 化，而 不 自 知。最 後，再 根 據 此 種 簡 化 的 概 念，

依 據 概 念 間 邏 輯 的 關 係，在 思 想 中 將 世 界 運 作 的 規 則 自 行 推 演 出 來 。 

在 這 裡，馬 克 思 想 要 反 對 的 東 西，卻 正 好 成 為 馬 克 思 自 己 所 犯 下

的 錯 誤。在 最 強 調 唯 物 主 義 的 馬 克 思 身 上，卻 正 好 看 到 最 唯 心 的 考 察

方 式 。  

此種矛盾的情感 (ambivalent)最終是根植於從黑格爾處得來的辯

證法。辯證法以「肯定的否定以及否定的肯定 (yes, no and no, 

yes)」代替「肯定是肯定，否定是否定 (yes, yes and no, no)」，它

的對立面相互滲透以及從質到量的轉變，以及其他這種辯證的愉

悅，一再妨礙對觀察對象的重要性的適當評價。如果從黑格爾處

建立之發展的圖式仍舊持續，那麼要不是現實必須要被重新詮

釋，就是在測量通往欲求目標 (desired goal)的道路上，所有實在

的命題將會被忽略。 97 

由 此 ，「它(黑格爾的辯證法)是馬克思學說中的危險因素，是在

對於事物進行邏輯考察時候的陷阱。」 98 

                                                 
96 ib id,  p .30-31.  
97 ib id,  p .34f .  
98 ib id,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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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然 這 種 抽 象 的 辯 證 思 維 是 馬 克 思 主 義 最 大 的 問 題，藉 由 這 種 思

維 方 式 所 造 成 的 社 會 主 義 策 略 ， 必 定 也 會 產 生 錯 誤 。「存在在現實和

設定的 (postulate)發展成熟度間的矛盾，在其他種形式下不斷重複出

現。」 99 

學 者 彼 得 蓋 (Peter Gay)對 於 伯 恩 斯 坦 此 種 反 對 馬 克 思 主 義 辯 證 法

的 方 式 ， 有 以 下 說 明 ：  

(1)他把辯證法從馬克思主義系統的核心帶開，而且把「進化論」

(evolutionism)當作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他堅持辯證法是黑格爾主

義的復活，是一種必須從社會主義理論中清除的累贅。一旦清除

了辯證思想，他﹝伯恩斯坦﹞指出他的責難沒有背棄馬克思主

義。 (2) 伯恩斯坦以經驗主義者的眼光來看待哲學方法：哲學方

法的接受力，是由其在解釋事實的效力來說明。如果哲學方法被

(事實的 )發展所否定，那麼該方法必須被放棄。 100 

以 此，伯 恩 斯 坦 認 為，以 單 一 的 經 濟 因 素 來 解 釋 整 體 歷 史 發 展 的 唯 物

史 觀，會 面 臨 一 個 兩 難：要 不 是 單 一 經 濟 決 定 論 是 錯 的，就 是 唯 物 史

觀 沒 有 必 然 性。而 馬 克 思 發 生 這 種 錯 誤 的 根 源，是 來 自 於 他 尚 未 擺 脫

黑 格 爾 辯 證 法 中，以 抽 象 概 念 簡 化 現 實 現 象，造 成 在 概 念 中 形 成 的 世

界 觀 ， 與 實 際 上 發 生 的 世 界 事 實 產 生 落 差 。  

如 果 抽 象 無 可 避 免 地 會 造 成 對 於 複 雜 現 實 世 界 的 簡 化，那 麼 我 們

就 要 時 時 對 於 抽 象 保 持 警 惕，必 須 不 斷 由 經 驗 事 實 對 於 抽 象 原 則 進 行

修 正 ， 才 不 會 使 得 抽 象 原 則 發 展 成 為 「 自 我 思 想 」 的 產 物 。  

正 是 透 過 這 樣 的 「 經 驗 考 察 法 」， 伯 恩 斯 坦 開 始 一 步 步 拆 解 掉 馬

克 思 所 建 立 的 資 本 主 義 體 系 解 釋 架 構 。  

                                                 
99 ib id,  p .32.  
100 Gay,  P.  (1952) .  The Dilemma of  Social ism:  Eduard Bernstein’s  Challenge to  

Marx .  NY: Columbia Universi ty Press .  p .133,  135.  之 後 再 引 用 此 書，將 以「 Gay,  p. ,  

The Dilemma of  Social ism ,  p .頁 數  」 表 示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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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伯恩斯坦對價值理論的批評 

如 果 馬 克 思 的 方 法 是 無 法 避 免 地 從 概 念 中 推 導 出 來，那 麼 他 的 理

論 也 必 定 會 產 生 與 現 實 脫 離 的 結 果 。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之中心點

(pivot)。但是要瞭解剩餘價值前，我們必須先瞭解什麼是價值。

因此，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質和進程的說明，是由對於

價值的分析開始。 101 

在 導 論 的 部 分，我 們 提 到 了 馬 克 思 從 對 於 勞 動 價 值 論 的 分 析，以 及 勞

動 作 為 一 種 特 殊 的 商 品，為 資 本 家 提 供 了 剩 餘 價 值 的 基 礎。從 而 在 累

積 剩 餘 價 值 的 慾 望 之 下，產 生 了 資 本 主 義 的 危 機 趨 勢。因 此，剩 餘 價

值 是 危 機 理 論 的 核 心，而 勞 動 價 值 論 又 是 剩 餘 價 值 理 論 的 基 礎。一 旦

伯 恩 斯 坦 對 於 這 個 根 本 的 價 值 概 念 進 行 動 搖，那 麼 整 個 馬 克 思 對 於 資

本 主 義 本 質 和 發 展 趨 勢 的 說 明 ， 都 會 隨 之 動 搖 起 來 。  

根據馬克思，現代社會中商品的價值，是由以時間計算的社會必

要勞動，投注在商品身上而形成。但是，此種價值的測量需要一

系列的抽象和化約。首先，純粹交換價值必須由個別商品的使用

價值中抽象出來。接下來，在形成一般或抽象人類勞動的概念

時，我們必須不管特殊種類勞動的特殊性（把較高級的或較複雜

的勞動化約為抽象人類勞動）。﹝…﹞更進一步來說，當我們把

價值轉變成為市場價值或價格時，我們必須不顧由個別商品分別

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是就算是由此得到的勞動價值也是

另一種的抽象。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不是以它們個別

的價值，而是以生產所需的花費加上平均的利潤率來販賣﹝…﹞

由此一來，只要所考察的是個別的商品或商品範疇，價值就失去

任何可衡量性，成了純粹思想的構想。﹝…﹞當勞動價值只能作

                                                 
101 Bernstein ,  E. ,  The Precondit ions of  Social ism ,  p .47.  



 51

為思維的公式或科學的假說時，剩餘價值只不過是單純的公式，

成了一個以假說為根據的公式。 102 

在 這 裡，我 們 看 到 伯 恩 斯 坦 的「 經 驗 方 法 」再 度 發 生 了 作 用。他 認 為 ，

我 們 真 正 所 能 看 到，在 真 正 的 市 場 上 進 行 交 換 的，是 一 個 一 個 個 別 的

商 品。但 是，馬 克 思 所 理 解 的 價 值 與 剩 餘 價 值 理 論，是 透 過 整 體 高 度

抽 象 的 結 果。因 此，馬 克 思 所 理 解 的 價 值，不 是 在 資 本 主 義 市 場 中「 真

實 交 換 的 憑 據 」； 也 就 是 說 ， 實 際 形 成 市 場 價 格 的 因 素 ， 不 是 價 值 和

剩 餘 價 值 理 論 ， 而 是 一 定 的 生 產 成 本 加 上 利 潤 。 他 說 ：「﹝因為所馬

克思考察的對象是抽象的整體商品價值，因此﹞個別商品或特殊種類

商品的價值現在變成次要的，因為特殊商品是以它們的生產價格販賣

的—生產花費加上利潤率。」 103 

由 此，馬 克 思 所 理 解 的 價 值 理 論，都 只 是 作 為 一 種 考 察 世 界 的「 人

造 公 式 」。我 們 可 以 透 過 這 個 人 造 的 設 定，在 這 個 設 定 的 假 定 範 圍 下 ，

對 現 象 進 行 理 解。但 是，這 樣 的 理 解 是 有 條 件 的，因 為 它 是 高 度 抽 象

的 產 物 ， 我 們 不 能 把 它 和 真 實 世 界 所 發 生 的 狀 況 混 為 一 談 。  

以 價 值 概 念 作 為 看 待 世 界 的 模 型，在 馬 克 思 之 前 的 經 濟 學 家，就

已 經 這 樣 做 了。而 使 得 馬 克 思 與 之 前 的 經 濟 學 加 不 同 的 地 方 在 於，他

用 價 值 理 論 試 圖 說 明 的 是 ： 社 會 必 要 勞 動 與 剩 餘 勞 動 的 概 念 。  

在亞當斯密那裡，勞動價值已經被設想為一種對於既與實在的抽

象。它﹝勞動價值﹞只在先於資本積累和土地佔有，以及落後工

業國家的「早期蠻荒社會狀態」中才完全是真實的。相反地，在

資本主義世界中，利潤和租金對於斯密來說，是除了勞動之外的

價值構成元素；勞動價值對他來說只是一個用作揭露勞動產品分

配，也就是剩餘價值事實的「概念」。  

這在原則上，與馬克思的體系無異。﹝…﹞但是，當馬克思主義

                                                 
102 ib id,  p .48.  
103 ib id,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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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討論馬克思體系的重點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否只與商品

生產方式有關，還是也與商品的生產量和需求有關的時候，答案

早就已經在馬克思的書桌上了。這答案給這些問題給出了完全不

同的本質，而且把價值放在不同的範圍來看。個別商品或個別種

類商品的價值現在變成是次要的，因為商品是以它們的生產價值

來販賣。首先發生的是社會整體生產的價值，以及這個價值與工

人階級薪資總和的剩餘價值。 104 

伯 恩 斯 坦 認 為，馬 克 思 所 看 到 的 剩 餘 價 值，是 由 整 體 社 會 生 產 的 總 價

值 超 出 工 人 整 體 薪 資 總 和 的 部 分 所 構 成。但 是 這 樣 的 整 體 剩 餘 價 值 是

有 條 件 的。「此種剩餘價值的實現只在整體生產符應於 (corresponds to)

整體需求，也就是市場能夠消耗整體產品的時候才能發生 105」  

但 是，整 體 生 產 觀 中 的 剩 餘 價 值 要 能 夠 實 現，有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先

決 條 件：與 整 體 需 求 相 一 致。否 則 多 於 生 產 的 需 求 無 法 變 回 錢，剩 餘

價 值 就 無 法 實 現。但 是，在 現 實 中 正 好 沒 有 任 何 衡 量 各 個 時 期 的 總 需

要 的 尺 度。因 此，按 照 上 述 方 式 理 解 的 價 值，也 是 一 個 純 粹 思 維 的 產

物 。  

再 者，就 算 現 實 的 經 驗 告 訴 我 們，在 一 定 時 間 範 圍 內，所 有 商 品

的 需 求 和 供 給 大 致 相 等。但 是，現 實 經 驗 也 告 訴 我 們，社 會 中 只 有 部

分 的 人 投 入 生 產 性 的 工 作，另 外 一 些 人 則 是 從 事 服 務 等 間 接 與 商 品 生

產 有 關 的 工 作 ， 甚 至 有 些 人 不 需 賺 取 就 能 夠 有 收 入 (unearned 

income)。 因 此 ， 很 大 部 分 的 人 是 由 從 事 生 產 的 勞 工 所 支 持 。  

更 進 一 步 看，收 入 統 計 告 訴 我 們 非 投 入 生 產 的 社 會 階 層 所 佔 有 總

生 產 份 額 (share)比 例，比 他 們 在 人 數 上 與 投 入 生 產 階 層 的 比 例 要 大 得

多。此 種 剩 餘 價 值 是 一 種 經 驗 事 實 展 示，也 是 不 需 要 推 論 的 證 據。由

此 ，  

                                                 
104 ib id,  p .50-51.  
105 ib id,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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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否正確，對於顯示剩餘勞動上一點幫助

都沒有 (has no bearing whatsoever on the demonstration of surplus 

labour)。它﹝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在這一方面，不是一種展示性

的論證 (demonstrative argument)，而只是一種分析的方法，及說

明 (illustration)。 106 

透 過 這 樣 的 說 明，伯 恩 斯 坦 指 出，馬 克 思 的 價 值 理 論，以 及 奠 基 於 其

上 剩 餘 價 值 理 論，都 只 不 過 是 一 種 人 為 的 分 析 方 法，它 必 須 假 定 一 個

總 生 產 與 總 需 求 一 致 的 情 況，剩 餘 價 值 才 能 夠 實 現 出 來。但 是 在 現 實

的 世 界 中，個 別 商 品 的 價 值 既 不 是 以 社 會 平 均 勞 動 乘 上 勞 動 時 間 來 計

算，整 體 的 需 求 也 無 法 確 定。因 此，馬 克 思 的 價 值 理 論 只 是 一 種 思 想

上 的 說 明 ， 而 不 是 對 於 真 實 事 實 的 展 示 。  

既 然 剩 餘 價 值 只 是 一 種 思 維 的 工 具，那 麼 它 所 能 應 用 的 範 圍 就 必

須 有 所 限 制 。 一 旦 離 開 了 這 個 範 圍 ， 就 會 處 處 都 有 錯 誤 的 危 險 。  

我們已經看到，剩餘價值只能被透過假定一整體的經濟才能被看

到。馬克思沒有完成他關於階級的章節，雖然這段他的理論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在階級理論中，勞動價值絕對只是一把鑰匙，一

種如同嵌 (endowed)在靈魂中的原子一樣，不過是精神的建構而

已。透過這把鑰匙，在馬克思的大師之手操作下，開始了對於資

本主義機制的揭露和解釋，﹝…﹞但是超出特定的範圍之後，它

﹝馬克思的解釋﹞就失敗，且因此變成對於幾乎每一個馬克思的

信徒來說，都是致命的。  

價值的勞動理論是錯誤最大的，在勞動價值論中，勞動價值一次

一次地被看成是工人被資本家剝削的判準 (yardstick)，而更進一

步的錯誤在於，把剩餘價值率看成是剝削率。﹝…﹞價值理論無

法為勞動力的分配提出的正義或不正義的判準，就像是原子理論

無法為雕像 (sculpture)作品提供美醜判準一樣。 107 

                                                 
106 ib id,  p .52.  
107 ib id,  p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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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是，伯 恩 斯 坦 透 過 將 馬 克 思 的 價 值 理 論 和 剩 餘 價 值 理 論 描 述 為 一 種

人 為 的 抽 象 方 法，為 馬 克 思 體 系 中 的 核 心 概 念 給 出 很 大 的 限 制。最 重

要 的，是 他 把 剩 餘 價 值 以 及 價 值 不 看 作「 真 正 發 生 在 資 本 主 義 生 產 下

的 事 實 」， 而 只 看 作 一 種 人 為 的 假 定 。 由 此 ， 剩 餘 價 值 不 但 不 能 被 看

作 薪 資 勞 工 受 剝 削 的 事 實，對 於 社 會 主 義 者 來 說，更 糟 糕 的 是，馬 克

思 的 解 釋 方 式 與 現 實 發 生 的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中 間，被 伯 恩 斯 坦 畫 出 了 一

條 不 可 跨 越 的 界 線。如 果 價 值、剩 餘 價 值 等 馬 克 思 的 基 本 概 念 不 再 是

實 際 發 生 的 狀 況，那 麼 就 表 示 剝 削 等 想 法 都 只 是 在 思 想 中 看 到 的 純 粹

概 念。一 旦 剝 削 不 再 是 現 實 狀 況，生 產 階 級 的 現 實 對 立 也 就 消 失 了 ，

而 立 基 於 其 上 的 階 級 鬥 爭 等 實 踐 主 張 ， 都 必 須 重 新 看 待 。  

正 是 在 這 裡，伯 恩 斯 坦 跨 出 了 對 於 馬 克 思 教 條 修 正 的 一 大 步。一

旦 動 搖 了 馬 克 思 體 系 中 的 基 本 概 念，立 基 於 這 些 基 本 想 法 上 的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 就 勢 必 要 發 生 變 動 。  

 

第三節  現實發展反對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的調適方法 

透 過 唯 物 史 觀、價 值 理 論 與 剩 餘 價 值 論 的 批 判 之 後，伯 恩 斯 坦 將

馬 克 思 的 說 明 當 作 是 一 種 高 度 抽 象 的 理 論 架 構，而 這 樣 的 理 論 架 構 只

是 一 種 純 粹 思 想 的 產 物，它 不 僅 無 法 完 全 反 映 現 實 狀 況，更 無 法 對 於

真 實 事 實 進 行 有 效 的 說 明。這 麼 一 來，透 過 這 種 思 想 模 型，試 圖 對 現

今 的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進 行 說 明 ， 就 無 可 避 免 的 產 生 錯 誤 了 。  

接 下 來，我 將 說 明 伯 恩 斯 坦 批 判 馬 克 思 理 論 的 另 一 種 進 路：以 經

驗 的 現 象 反 對 空 想 的 預 測 ， 也 就 是 以 現 今 資 本 主 義 中 出 現 的 調 適 方

法 ， 而 對 馬 克 思 的 崩 潰 論 進 行 批 判 。  

在 導 論 的 地 方，我 們 提 過，馬 克 思 認 為 由 於 資 本 家 為 了 累 積 剩 餘

價 值，可 以 通 過 降 低 工 資 或 提 升 生 產 技 術，來 提 升 剩 餘 價 值 累 積 的 速

度。但 是，在 這 樣 的 過 程 中，資 本 家 擴 大 了 生 產，卻 同 時 創 造 了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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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敵 人：消 費 能 力 不 足 的 無 產 階 級，由 此 形 成 危 機。資 本 家 自 己 也 不

好 過，隨 著 資 本 家 間 的 競 爭，需 要 投 入 的 生 產 成 本 持 續 增 加，中、小

型 資 本 由 於 併 吞 與 倒 閉，逐 漸 被 排 除 在 大 型 資 本 之 外，離 開 的 資 本 家

重 新 加 入 無 產 階 級 的 行 列。由 此，資 本 主 義 的 危 機 逐 漸 擴 大，發 展 到

一 定 程 度，資 本 主 義 將 會 因 為 自 己 的 內 在 矛 盾，造 成 自 己 的 崩 潰。在

這 樣 的 趨 勢 之 下，資 本 主 義 病 徵 會 開 始 出 現：生 產 過 度、階 級 對 立 增

加 、 工 資 率 不 斷 下 降 等 等 。  

但 也 正 是 在 這 裡，資 本 主 義 創 造 了 自 己 的「 掘 墓 人 」— 無 產 階 級。

隨 著 經 濟 情 勢 的 漸 壞，無 產 階 級 意 識 逐 漸 抬 頭，最 終 形 成 無 產 階 級 革

命 將 資 本 主 義 推 翻 ， 建 立 社 會 主 義 。  

以 這 種 方 式，革 命 的 主 張 與 資 本 主 義 的 危 機 結 合 在 一 起。正 是 因

為 資 本 主 義 情 勢 的 惡 化，才 造 成 了 無 產 者 能 夠 把 自 己 看 作 是 一 個 利 益

一 致 的 團 體，從 而 把 自 己 看 作 是 一 個 階 級。由 此 進 行 無 產 階 級 的 階 級

革 命。於 是，革 命 的 策 略 與 經 濟 發 展 結 合 在 一 起。解 決 問 題 的 辦 法 在

問 題 本 身 中 產 生 。  

但 是，這 樣 的 論 點，對 於 伯 恩 斯 坦 來 說 的 問 題 是：如 果 經 濟 狀 況

不 如 預 期 的 惡 化 ， 那 麼 建 基 在 經 濟 基 礎 上 的 革 命 策 略 勢 必 要 進 行 修

正。也 就 是 說，如 果 社 會 問 題 不 像 馬 克 思 所 說 明 的 那 樣，那 麼 原 先 馬

克 思 所 認 為 從 問 題 中 產 生 的 解 答 ， 勢 必 要 進 行 修 正 。  

正 是 基 於 這 樣 的 理 由，伯 恩 斯 坦 提 出 了 他 的「 社 會 主 義 的 前 提 」。

所 謂 的 「 前 提 」， 就 是 有 條 件 的 。 換 句 話 說 ， 伯 恩 斯 坦 會 認 為 ， 資 本

主 義 通 往 社 會 主 義 的 道 路，不 能 夠 是 無 條 件 的。也 就 是 說，社 會 主 義

的 到 來，不 能 夠 是 放 任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的 結 果。相 反 地，社 會 主 義 之 所

以 能 夠 形 成，是 因 為 我 們 將 所 想 要 的 社 會 主 義 原 則，實 現 在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之 上 。  

於 是，伯 恩 斯 坦 透 過 調 適 方 法 的 提 出，將 馬 克 思 理 論 的 批 判 就 和

實 踐 策 略 的 批 判 連 結 在 一 起。正 是 因 為 馬 克 思 對 於 歷 史 發 展 的 看 法 是

立 基 於 概 念 的 推 導，因 此，勢 必 產 生 與 現 實 脫 軌 的 現 象。透 過 現 實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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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主 義 調 適 方 法 的 產 生，伯 恩 斯 坦 試 圖 用 經 驗 的 證 據，否 證 馬 克 思

的 預 測 。 並 且 通 過 調 適 方 法 ， 重 新 尋 找 社 會 主 義 的 前 提 。  

以 此，伯 恩 斯 坦 透 過 對 於 馬 克 思 危 機 理 論 的 批 判，重 新 審 視 社 會

問 題 。 然 後 重 新 思 考 解 決 新 問 題 的 辦 法 。  

首 先，對 於 危 機 說，伯 恩 斯 坦 再 次 透 過 經 驗 的 方 法，回 頭 檢 視 這

樣 的 預 言 是 否 有 效 ：  

現在，這﹝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危機發展的預測﹞都是正確的

嗎？  

是也不是。它作為趨勢，是正確的。﹝馬克思﹞所描述的力量

(forces)確實存在，而且是在既與的方向下發展。而且這些過程也

是從現實取出來的。利潤率下降是事實，過度生產和危機的發生

是事實，週期性資本的毀壞 (destruction)是事實，工業資本的集中

和集中化是事實。目前為止，這個解釋在原則上仍是沒有動搖

的。如果這個圖像與現實不符，那麼並不是因為已經說過的錯

誤，而是因為所說的是不完整的。對於所描述的對立有限制性影

響的因素，在馬克思那裡要不是被徹底忽略，就是在之後對於已

建立的事實作總結和比較的時候被放棄，因此對立對社會的影響

看起來遠比實際發生的更為強烈和直接。 108 

伯 恩 斯 坦 認 為，馬 克 思 所 看 到 資 本 主 義 的 趨 勢「 大 致 上 」是 對 的。但

是，伯 恩 斯 坦 不 同 意 馬 克 思 的 地 方 在 於：馬 克 思 忽 略 了 資 本 主 義 本 身

對 於 這 些 癥 狀，產 生 了 自 我 復 原 的 能 力。換 句 話 說，資 本 主 義 之 所 以

還 沒 有 因 為 自 身 的 危 機 而 崩 潰，是 因 為 資 本 主 義 不 是 一 條 筆 直 下 降 的

直 線 。 而 是 有 著 不 斷 自 我 調 適 、 自 我 適 應 的 機 制 。  

更 進 一 步 來 說，資 本 主 義 的 危 機 確 實 發 生 著，但 是，我 們 能 否 只

看 到 危 機，就 好 像 聽 到 了 資 本 主 義 大 樓 即 將 倒 塌 的 崩 潰 聲 ？ 危 機 是 不

是 同 時 也 是 資 本 主 義 的 轉 機 呢 ？ 對 於 伯 恩 斯 坦 來 說，確 實 如 此。正 是

                                                 
108 ib id,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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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資 本 主 義 必 須 消 化 自 己 產 生 的 危 機，它 本 身 才 能 繼 續 下 去，所 以

適 應 機 制 的 產 生 對 於 資 本 主 義 是 無 比 重 要 的 。  

透 過 這 些 機 制，使 得 資 本 主 義 的 崩 潰 不 再 是 可 預 見 的。既 然 崩 潰

不 是 可 預 見 的，那 麼 我 們 對 於 社 會 問 題 的 革 新 就 不 能 再 立 基 於 資 本 主

義 的 崩 潰 上。重 要 的 是，這 些 適 應 機 制 要 求 我 們 重 新 看 待 社 會 主 義 的

策 略 。  

  

一、資本集中不等於財富集中：股份公司的出現以及資本主義市場的

能動性 

在 馬 克 思 的 解 釋 模 型 中，資 本 家 為 了 累 積 更 多 的 剩 餘 價 值，有 兩

種 作 法：(1)降 低 可 變 成 本 的 支 出，也 就 是 降 低 工 資，由 此 擴 大 剩 餘 價

值 率 的 比 例。(2)研 發 提 高 生 產 力 的 技 術，使 得 同 樣 的 勞 動 時 間 可 以 生

產 出 數 量 倍 增 的 商 品 ， 這 樣 也 同 樣 可 以 提 高 剩 餘 價 值 率 。  

但 是 越 發 達 的 技 術，需 要 愈 多 的 資 本 額 投 入 研 發。這 麼 一 來，小

型 資 本 的 積 累 速 度 將 無 法 超 越 大 型 資 本，於 是 兼 併 與 淘 汰 的 現 象 就 產

生。而 機 器 取 代 人 力，無 產 階 級 人 數 增 加。不 論 從 哪 一 方 面 看，資 本

都 逐 漸 集 中 在 少 部 分 大 型 資 本 家 的 手 上 ， 無 產 階 級 也 就 逐 步 擴 大 。  

伯 恩 斯 坦 認 為，這 樣 的 結 論 是 與 現 實 不 相 符 合 的。在 現 實 上，資

本 的 集 中 並 不 能 直 接 推 導 出 無 產 階 級 的 擴 大 。 這 是 因 為 「 股 份 公 司 」

或 「 股 份 制 度 」 的 出 現 。  

因為這種股份公司 (joint-s tock company)的本性是對通過企業集

中而形成之財富集中的重要反對。它容許已經積聚的資本進行廣

泛的分裂，並且使個別的大亨 (individual magnates)不需要為了集

中企業而佔有資本。 109 

                                                 
109 ib id,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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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恩 斯 坦 認 為，對 於 資 本 集 中 趨 勢 的 說 明，馬 克 思 是 對 的。但 是 他 忽

略 了 資 本 集 中 不 等 於 財 富 集 中。因 為 透 過 股 份 公 司 的 運 作，把 多 數 小

型 資 本 集 合 起 來，當 企 業 獲 利 的 時 候，這 些 小 型 資 本 會 重 新 把 這 些 得

到 的 利 潤 分 配 掉。因 此，就 算 企 業 集 中 了，社 會 的 財 富 卻 沒 有 因 而 集

中 起 來 。  

他 在《 社 會 主 義 的 前 提 》的〈 現 代 社 會 的 收 入 分 配 〉中， 舉 英 國

紡 織 業 與 棉 花 業 的 持 股 與 持 有 債 券 的 人 數 各 有 12300 與 5454 人 為

例 ，「說明了幾個在集中企業中財富分散的例子。﹝…﹞英國的持股

人數量據統計超過一百萬，而且如果一個人考量到單單 1896 年內，

在英國的股份公司之數量超過 21223 間，有著 2229 億馬克的資本，

就不會覺得這個數字誇張。」 110 

透 過 這 些 數 字，伯 恩 斯 坦 試 圖 證 明，資 本 的 集 中 不 能 直 接 推 導 出

私 人 的 佔 有。因 此，就 算 只 有 大 型 的 企 業 存 在，也 並 不 表 是 指 有 少 持

人 佔 有 資 本。正 是 股 份 公 司 的 出 現，讓 資 本 集 中 不 能 直 接 等 於 私 人 佔

有 或 少 數 人 擁 有 社 會 財 富 。  

接 下 來，伯 恩 斯 坦 引 用 了 各 國 的 收 入 和 稅 收 統 計，來 說 明 各 國 人

民 的 收 入 不 但 沒 有 下 降，反 而 是 上 升 了。因 此，就 算 企 業 集 中 的 現 象

確 實 在 發 生，但 是 社 會 上 有 財 富 的 人 卻 沒 有 減 少，而 且 各 國 人 民 身 上

擁 有 的 財 富 增 加 了 。  

因此，去假定現今的發展顯示了財富擁有人的數量是相對或絕對

的下降是錯的。財富擁有人的數量不是「或多或少地增加」，而

是相對地也絕對地大量增加。如果社會民主黨的運動和目標還依

賴於財富擁有者數量的減少，那麼它就可以「去休息了 (go to 

sleep)」。情況正好相反。社會主義的目標不是依賴於社會財富的

減少，而是社會財富的增加。﹝…﹞如果社會是按照社會主義理

論迄今所假定的那樣發展，那麼我們很快就會面臨經濟崩潰了。

但 是 ， 一 如 我 們 所 看 到 的 ， 事 情 並 不 是 這 樣 。 社 會 的 區 別

                                                 
110 ib id,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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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on)比起早些時候不但沒有變得更簡單，反而變得在

收入和工作上變得高度分級 (high degree gradated)以及複雜了。如

果我們沒有以經驗的方式將收入和職業統計的數字展示在我們

眼前，那麼現代經濟的必然結果將會以純粹演繹的方式顯示出

來。 111 

於 是，伯 恩 斯 坦 以 經 濟 統 計 數 字，否 證 了 馬 克 思 所 提 出 的 崩 潰 徵 兆 之

一：工 人 薪 資 的 降 低 導 致 社 會 消 費 能 力 的 降 低。但 是，如 果 資 本 家 必

須 提 高 剩 餘 價 值 率 以 便 在 市 場 上 與 其 他 資 本 家 競 爭，為 什 麼 個 人 的 收

入 反 而 提 高 了 呢 ？  

伯 恩 斯 坦 認 為，這 就 是 馬 克 思 所 沒 有 看 到，資 本 主 義 自 身 的「 能

動 性 」。  

如 果 大 量 生 產 是 資 本 主 義 的 生 產 特 徵。那 麼 伯 恩 斯 坦 首 先 要 問 ：

如 果 資 本 家 自 己 不 能 完 全 消 費 掉 產 品 ， 那 麼 那 些 產 品 去 哪 裡 了 ？  

現代生產模式最為突出的特徵是勞動生產力的大量增加。其結果

是同等大量生產的增加—可供使用的大量產品增加。財富去哪裡

了呢？或者直接切到問題的核心，剩餘產品去哪裡了？﹝…﹞如

果資本家大亨擁有比一般人大十倍的胃，且讓他擁有比現在多十

倍的僕人，他們的消費與每年國家所生產的產品數量相比，仍舊

只像一根羽毛一樣。﹝ …﹞有人會說他們把剩餘產品外銷出去

了。不錯，但是外國的客人自己最終還是要以商品來支付。﹝…﹞

如果商品不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被無產階級拿去了，那麼商品就

一定是被其他階級給拿去了。生產持續增加只允許一種選擇：要

不是資本家數量相對的持續減少，就是無產階級財富的增加，或

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 112 

在 今 天，社 會 生 產 力 已 經 能 夠 生 產 出 大 量 的 商 品，如 果 資 本 家 無 法 將

                                                 
111 ib id,  p .61-62.  
112 ib id,  p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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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商 品 成 功 的 賣 出 ， 就 不 可 能 將 產 品 重 新 變 回 貨 幣 ， 再 次 投 入 生

產。有 趣 的 地 方 正 是 在 這 裡 出 現，如 果 產 品 重 新 變 回 錢 對 於 資 本 家 是

如 此 的 需 要，那 麼 資 本 的 規 律 就 不 僅 促 進 生 產，也 必 須 要 促 進 消 費 。

但 是，消 費 必 須 有 消 費 力，這 麼 一 來，勞 工 薪 資 的 提 升 就 變 成 是 不 但

可 能 ， 更 是 必 要 的 。  

透 過 這 樣 的 方 式，資 本 家 在 考 量 商 品 銷 售 的 狀 況 下，必 須 降 低 商

品 的 售 價 或 提 高 工 人 的 薪 資。換 句 話 說，市 場 的 能 動 性 要 求 資 本 家 減

少 利 潤。正 是 在 這 裡，資 本 主 義 市 場 的 能 動 性 展 現 出 來。在 市 場 機 制

的 調 適 之 下，資 本 主 義 的 危 機 變 成 轉 機，找 到 新 的 路 繼 續 它 的 發 展 。

因 此 ，  

如果勞工階級還在等待「資本」從這個世界上把中產階級移除，

那麼勞工階級真的可以先睡一個長覺了。資本以一種方式奪去這

些階級的財富，後來又會一次又一次地以另外一種形式重新給它

生命。正是勞工階級自己才具有吸收資本主義中寄生元素的任

務，而不是「資本」。 113 

這 麼 一 來，勞 工 就 不 僅 僅 是 經 濟 市 場 下 的 受 害 者，在 這 樣 的 狀 況 下 ，

也 會 成 為 受 益 者。熊 彼 得 (Joseph A. Schumpeter)對 於 這 種 市 場 現 象 有

著 清 楚 的 說 明 ：  

[產業 ]革命引入新的生產方法、新的商品、新的組織形式、新的

供應來源、新的貿易路線和銷售市場等，﹝…﹞掀起為經濟界定

基調的軒然大波：當這些新事物剛創造出來時，我們有了旺盛的

開支和佔支配地位「繁榮」﹝…﹞當這些新事物齊備時，它們的

成果層出不窮，我們消滅了產業結構中過時的因素，和佔支配地

位的「蕭條」。因此出現了長期的價格、利率、就業等的上升和

下降，這些現象構成使生產結構多次恢復青春這種過程的機制的

一部份。  

                                                 
113 ib id,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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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成果每次都表現在消費品的劇增（它總是深化與加寬實際收

入趨勢），雖然一開始，這些成果招來騷動、虧損和失業，如果

我們看看這些消費品的劇增，我們又會發覺，每一次劇增的是群

眾消費的物品，並增加工資美元的購買力，增加得比任何其他美

元更多。換言之，資本主義過程逐步提高群眾生活標準並不是巧

合，而是由於其機制，它做到這點是通過興衰交替的過程，而這

個過程的嚴重程度剛好和前進速度成正比。 114 

市 場 的 能 動 性 造 成 資 本 主 義 隨 著 危 機 帶 來 的，不 是 無 可 挽 回 的 蕭 條 ，

反 而 是 新 技 術 、 新 市 場 與 新 繁 榮 的 開 始 。 在 能 動 性 發 生 作 用 的 情 況

下 ， 縱 然 危 機 仍 舊 存 在 ， 卻 無 法 以 危 機 來 保 證 崩 潰 的 發 生 。 115 

正 是 由 於 這 樣 的 能 動 性 ， 資 本 主 義 的 崩 潰 之 聲 始 終 未 聞 其 聲 。  

二、中小型企業的韌性：資本集中不完整 

伯 恩 斯 坦 在 考 察 了 英 、 德 、 法 、 瑞 士 等 國 的 職 業 統 計 116後 ， 做 出

以 下 的 結 論 ：  

世界的工作坊 (wokshop of the world)遠還沒有如同一般設想的那

般淪入大型企業之手。相反地，工業企業顯示出很大的紛雜性

(diversity)，就算在大英帝國中，也沒有任何主要的階級 (major 

class)從這個範圍中消失。
117 

為 什 麼 中、小 型 企 業 仍 舊 沒 有 從 企 業 的 版 圖 上 消 失 呢 ？ 伯 恩 斯 坦

認 為 有 三 個 理 由 ：  

                                                 
114 吳 良 建 （ 譯 ） (2003)。 J .  A.  Schumpeter 著 。 資 本 主 義 、 社 會 主 義 與 民 主 。 台

北 ： 左 岸 文 化 。 頁 76-77。  
115 另 一 方 面 ， 資 本 主 義 生 產 如 果 愈 來 愈 依 賴 機 器 的 大 規 模 生 產 ， 而 機 器 等 新 型

生 產 器 具 不 能 夠 由 機 器 自 己 產 生 ， 哪 麼 就 必 需 仰 賴 研 發 、 設 計 等 人 才 來 進 行 生

產 。 這 麼 一 來 ， 隨 然 機 器 會 取 代 人 力 進 行 生 產 ， 但 是 在 生 產 機 器 之 時 ， 又 有 新 的

人 力 需 求 。 這 麼 一 來 ， 每 一 個 舊 職 業 的 消 逝 ， 總 是 伴 隨 著 新 的 就 業 機 會 的 來 臨 。 
116 Bernstein ,  E. ,  The Precondit ion of  Social ism ,  p .66-69.  
117 ib id,  p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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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況下中小型企業能夠持續和更新。這些情況可以被分成

三類。  

第一，部分工業或工業的分支比較適合中小型工業，而且大型工

業的優勢在這裡比較展現不出來。例如伐木業、皮毛業以及金屬

工業。或者是大型工業完成半數或 2/3 的工作，剩下的由小型企

業來完成。﹝…﹞  

第二，必須被消費者獲得的產品也比較適合小型企業，最明顯的

就是烘焙業。﹝…﹞但是烘焙業只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同樣的狀

況對於結合了生產和服務的工業來說，也是有效的。﹝…﹞  

最後但不是最少的，大型工業本身撫育了中小型企業，部分是由

大量生產，與相應地為了減少材料花費，而需要已加工的產品所

提供，部分是由資本的拋棄和工人的「自由」所提供。新型資本

不論大小，永遠在市場上尋求投資，而市場對於新產品的接受力

也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而逐漸增加。 118 

伯 恩 斯 坦 認 為，大 型 企 業 或 許 擁 有 較 大 的 生 產 力，但 是 中 小 型 企

業 仍 舊 有 一 些 大 企 業 在 某 些 地 方，仍 就 有 著 優 勢。例 如 小 型 企 業 在 地

方 上 的 優 勢、長 期 與 地 方 的 良 好 關 係、不 需 大 型 機 房 等。甚 至 在 許 多

狀 況 下，大 企 業 為 了 節 省 成 本，將 半 成 品 配 給 中 小 型 企 業 進 行 生 產 。 

更 重 要 的 是，新 的 資 本 總 是 不 斷 地 進 入 市 場 中，當 中 包 括 了 先 前

在 市 場 中 競 爭 失 敗 的 資 本 家，與 累 積 財 富 後 投 入 市 場 的 舊 工 人。這 麼

一 來，要 期 待 中 小 型 企 業 在 市 場 中 被 完 全 排 除，恐 怕 不 是 一 件 容 易 的

事 情 。  

此 外，新 型 企 業 的 不 斷 出 現 與 信 貸 制 度 的 產 生 有 很 大 的 關 係。信

貸 制 度 的 出 現，降 低 了 舊 工 人 想 轉 變 為 新 資 本 家 的 門 檻，換 句 話 說 ，

有 了 信 貸 制 度 的 幫 助，原 本 的 工 人 不 需 具 備 很 大 的 資 本 額，就 可 以 透

過 貸 款，進 入 市 場，而 成 為 資 本 家。信 貸 制 度 更 可 以 增 強 市 場 上 的 消

                                                 
118 ib id,  p .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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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力，透 過 消 費 能 力 的 提 升，將 原 先 可 能 是 過 度 生 產 的 商 品 消 費 掉 ，

由 此 讓 危 機 產 生 的 機 會 降 低 。  

伯恩斯坦認為，集中和集中化確實在發生，但是持續存在的小企

業和各種多樣企業的建立不應該被忘記。現代資本主義並沒有簡

化其階級關係，而是把階級關係分殊成更多種的關係。中小型企

業與大型企業相比，雖然沒有成長，但是它們已經顯示自己的可

行性。  

在許多例子中，正是大型企業的存在產生了新的中小型企業；通

過分工，大型企業分配半成品給中小型企業，中小型企業為市場

準備產品。更甚之，小型企業比大型企業有更多直接通路，且因

此可以抗衡大型企業，麵包店就是這樣。在貿易、交通和農業中，

集中化的過程不能完全把小型企業排除。 119 

這 麼 一 來，中 小 型 企 業 在 市 場 上 可 以 因 為 資 本 主 義 本 身 的 特 性，與 信

貸 制 度 的 調 適 能 力 而 不 斷 存 在 下 去。雖 然 隨 著 競 爭，個 別 的 中 小 型 企

業 確 實 會 出 現 滅 亡，或 被 大 型 企 業 併 吞 的 狀 況，但 是 也 正 是 由 於 資 本

主 義 本 身 的 彈 性 ， 使 得 中 小 型 企 業 會 不 斷 在 市 場 上 重 新 出 現 。  

三、資本主義的能動性：調適方法的重要性 

透 過 股 份 制 度 和 信 貸 制 度 的 出 現，我 們 可 以 發 現：資 本 主 義 的 危

機 雖 然 確 實 有 在 發 生，但 是，由 於 資 本 主 義 本 身 的 調 適 機 制 或 彈 性 ，

危 機 不 但 沒 有 將 資 本 主 義 直 接 帶 往 毀 滅 之 路  ,它 反 而 為 資 本 主 義 帶

來 了 轉 機。在 這 裡 的 意 思 並 不 是 說，透 過 資 本 主 義 本 身 的 彈 性，危 機

就 不 會 發 生，而 是 根 據 危 機 而 導 致 資 本 主 義「 整 體 滅 亡 」的 可 能 性 縮

小 了 。  

更 精 確 一 點 來 說，隨 著 生 產 力 擴 大、股 份 制 度、信 貸 制 度 的 形 成，

以 及 市 場 調 節 的 能 動 性，使 得 訴 諸 消 費 力 不 足 的 危 機 愈 發 不 可 能 了 。

「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來考察—又『或

                                                 
119 Gay,  P. ,  The Dilemma of  Social  Democracy ,  p .161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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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或少是下一個周轉週期的新物質基礎。』」 120 

由 此 ， 伯 恩 斯 坦 認 為 ：  

大多數先前危機的基礎和形成危機的機會 (occasions)已經被拋

棄，或很大程度地被減弱了。 121特別是在運輸交通發達之後，世

界市場整個擴大，由此造成區域性的生產可以將市場擴及整個世

界時，危機的發生似乎更不可能了。  

沒有任何前所未見、世界性經濟崩潰的徵兆已經被偵測到，危機

間的發展也沒有特別縮短的特徵。相反地，第三個問題產生—它

已經部分地被包含在前一個問題中—也就是，(1)世界市場地理上

巨大的擴張與運輸和傳遞資訊 (news)時間的大量縮短，是否增加

了磨平危機 (disturbance)的可能性；以及 (2)歐洲工業國家中大量

增加的財富、現代信貸制度與工業結盟（工業卡特爾， industrial  

cartel）等，是否對一般企業來說，消弭 (diminish)了區域性或個

別的危機，以致於至少在某一段時間內，像先前那樣的普遍交換

危機被認為是不可能的。 122 

在 這 裡 ， 伯 恩 斯 坦 非 常 清 楚 地 說 明 了 ， 由 於 (1)股 份 制 度 ， (2)信 貸 制

度，(3)世 界 市 場，(4)歐 洲 工 業 國 的 財 富 增 長 與 (5)工 業 結 盟
123等 資 本 主

義 調 適 方 法 的 產 生，社 會 主 義 者 應 該 重 新 回 顧 這 些 因 素 對 於 資 本 主 義

危 機 的 影 響，而 不 能 僅 僅 把 危 機 的 產 生 看 作 是 既 定 的、未 來 必 然 發 生

的 事 實 。  

如果普遍的危機 (general crisis)是內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法則，那

                                                 
120 ib id,  p .81-82。雙 括 弧 內 是 伯 恩 斯 坦 引 用 馬 克 思《 資 本 論 》卷 二，頁 165 的 話 。 
121 ib id,  p .83.  
122 ib id,  p .83-84.  
123 工 業 結 盟 (工 業 卡 特 爾 ， industr ia l  car tel)指 「 廠 商 間 公 開 ， 而 且 正 式 的 勾 結 組

織 。 卡 特 爾 的 成 立 ， 在 於 避 免 彼 此 間 的 殺 價 競 爭 ， 以 求 取 最 大 利 潤 。 卡 特 爾 最 有

名 的 例 子 ， 就 是 石 油 輸 出 國 加 組 織 (OPEC)在 1970 年 代 的 聯 合 減 產 ， 以 達 到 『 以

量 制 價 』 的 目 的 。 」 參 見 溫 明 忠 (1997)。 經 濟 學 。 台 北 ： 前 程 企 管 。 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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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它必須在現在或在很近的未來 (near future)建立起自身。否則其

不可避免性的證據就漂浮在抽象思辯的空中。 124 

由 此，如 果 社 會 主 義 者 不 能 在 可 預 見 的 範 圍 內，以 經 驗 事 實 為 基

礎，發 現「 全 面 性 危 機 」的 可 能 性，那 麼 我 們 就 不 能 夠 把 全 面 性 導 致

資 本 主 義 整 體 滅 亡 的 危 機 看 作 是 「 必 然 的 」。  

因 此 ， 如 果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的 基 礎 是 建 立 在 這 種 「 必 然 危 機 」， 以

及 伴 隨 著 這 個 過 程 所 形 成 的 無 產 階 級 意 識，對 於 社 會 主 義 本 身 來 說 ，

不 僅 是 危 險 的 ， 更 有 可 能 只 是 空 想 。  

這 麼 一 來，我 們 再 回 頭 去 看 伯 恩 斯 坦 在《 社 會 主 義 的 前 提 》序 言

中 所 提 到 ：「我所反對的是：我們站在資本主義社會巨大崩潰的開端

處 (threshold)，而社會民主黨應該將其策略，取決於或依賴於此種即

將到來之巨大災難的期待。」 125這 一 句 話 時 ， 意 思 就 非 常 清 楚 了 ： 因

為 資 本 主 義 本 身 的 彈 性，或 是 本 身 的 調 適 方 法，至 少 目 前 可 預 見 的 未

來 中，造 成 資 本 主 義 本 身 全 面 性 滅 亡 的 危 機 無 法 以 經 驗 為 證 據 來 進 行

說 明，或 者 有 發 生 的 可 能。這 麼 一 來，我 們 的 運 動 如 果 仍 舊 是 立 基 於

這 種 不 切 實 際 的 想 法 上 ， 那 麼 這 樣 的 運 動 策 略 必 定 會 產 生 問 題 。  

因 為 原 先 的 理 論 把 危 機 和 無 產 階 級 意 識 看 作 是 一 體 的 兩 面，但 是

在 現 今 普 遍 性 危 機 無 法 產 生 的 時 候，如 果 還 想 要 產 生 無 產 階 級 意 識 ，

就 必 定 不 能 再 將 它 依 賴 於 普 遍 性 危 機 的 發 生 之 上 。  

正 是 在 這 裡，調 適 方 法 的 重 要 性 顯 現 出 來：當 我 們 不 能 依 賴 普 遍

性 危 機 作 為 實 踐 策 略 的 基 礎 時，我 們 必 須 重 新 尋 找 實 踐 策 略 的 基 礎 。 

 

第四節  伯恩斯坦對革命策略的修正：社會主義原則取代最終目標 

通 過 前 面 的 說 明 ， 我 們 可 以 把 伯 恩 斯 坦 對 馬 克 思 的 批 判 整 理 一

                                                 
124 Bernstein ,  E. ,  The Precondit ions of  Social ism ,  p .90.  
125 ib id,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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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伯 恩 斯 坦 認 為，由 於 馬 克 思 透 過 高 度 抽 象 的 思 維 方 式，將 複 雜 的

社 會 因 素 抽 象 成 為 較 簡 單 的 概 念，以 致 於 當 馬 克 思 要 對 於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的 發 展 原 則 進 行 說 明 的 時 候 ， 無 可 避 免 地 忽 略 了 某 些 因 素 。  

正 是 因 為 忽 略 了 這 些 因 素，馬 克 思，或 是 將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的 基 礎

放 在 普 遍 危 機 上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者，把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的「 趨 勢 」看 作 是

一 種 必 然 因 為 自 身 的 矛 盾 造 成 自 己 毀 滅 的 崩 潰 理 論 。  

但 是，這 些 被 忽 略 的 因 素 卻 在 資 本 主 義 中 扮 演 了 極 為 重 要 的「 能

動 因 素 」。 正 是 因 為 這 些 調 適 因 素 的 存 在 ， 使 得 資 本 主 義 中 雖 然 屢 屢

有 危 機 的 產 生，卻 也 總 是 能 夠 在 危 機 當 中 產 生 轉 機，從 而 使 得 資 本 主

義 自 身 能 夠 維 持 下 去 。  

 伯 恩 斯 坦 認 為 ， 他 的 想 法 會 遭 到 兩 種 攻 擊 。 第 一 ：  

人們可以反駁我說，馬克思確實認出這些進步，但是資本論第一

卷末關於資本積累趨勢的章節卻顯示出，這些細節對於他的基本

觀點沒有什麼影響。對於這點我的回應是，就算這樣的說法是對

的，這種說法反駁的也是馬克思的章節，而不是我。  

這個已經被過度引用的章節可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來理解。我相

信我是第一個，而且是不斷地指出這是對於內在於資本積累發展

趨勢的簡要特徵描述，但是這種趨勢沒有在實踐中完全實現出

來。因此，這樣的趨勢不必發展到在那裡所描述的嚴重對立。

﹝ … ﹞從這種觀點﹝指認為馬克思認出了資本主義中的能動因

素，但這些因素不會影響其趨勢發展﹞來閱讀這一章的人，將會

靜靜地把「趨勢」一詞放在其個別的語句中，而因此不需要使用

一種扭曲的詮釋技巧來將趨勢和實在合在一起。 126 

在 第 一 種 的 攻 擊 中，反 對 者 會 認 為 馬 克 思 其 實 已 經 看 出 資 本 主 義 的 能

動 性，但 是 這 些 能 動 性 不 會 影 響 由 資 本 主 義 的 內 在 矛 盾 所 引 發 的 崩 潰

趨 勢。這 麼 一 來，細 部 的 資 本 主 義 調 適 辦 法 就 自 動 喪 失 了 它 對 於 發 展

                                                 
126 ib id,  p .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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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 勢 的 影 響 。 正 是 在 這 裡 ， 伯 恩 斯 坦 提 出 了 他 的 回 應 ：  

但是這麼一來，當發展越進步，這一章本身的重要性就越消失。

因為其理論的重要性不在於建立資本主義集中和積累的一般趨

勢，這已經由馬克思之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肯認

了，而是在於馬克思對於資本集中和積累在較高階段中實現自己

的環境和形式，以及這種趨勢所導致的後果。但是在這一方面，

真實的發展永遠產生新的安排和力量，永遠有新的事實，在這些

因素的影響之下，這樣的解釋看起來就不適當了，從而也相應地

失去該說明作為對於未來發展簡說的能力。這就是我的觀點。 127 

再 一 次，伯 恩 斯 坦 清 楚 的 說 明 他 的 觀 點：當 實 際 的 發 展 與 理 論 所 預 期

的 不 同 之 時，我 們 不 能 出 於 我 們 的 思 想，而 忽 視 現 實 發 展 中 產 生 的 事

實 。 否 則 我 們 所 看 到 的 社 會 問 題 ， 將 永 遠 都 不 是 真 正 發 生 的 社 會 問

題。更 糟 糕 的 是，當 我 們 汲 汲 營 營 地 尋 找 非 現 實 之 社 會 問 題 的 解 決 方

案 的 時 候，我 們 所 呈 現 出 來 的，只 不 過 是 一 種 虛 流 汗 水 的 假 象。因 為

這 些 問 題，早 已 成 為 我 們 自 己 思 想 的 產 物，而 不 是 從 現 實 的 土 壤 中 長

成 的 社 會 產 物 。  

第 二 種 反 對 是 這 樣 的 ：  

這一章也可以有不一樣的詮釋，它可以被理解為去說所有所提及

的進步，以及將來的進步，都只對於資本主義的壓迫力量提供了

暫時的治療，這些不重要的修正無法就長期來說，對於馬克思所

確立的對立尖銳化起任何根本作用，也就是說，對立的尖銳化最

終會以馬克思描述的方式發生—就算不是完全按照文本，也是本

質上一樣的—並且會間接導致災難式的革命。
128 

第 二 種 反 對 認 為，資 本 主 義 的 能 動 性 與 調 適 方 法 確 實 能 夠 對 資 本 主 義

的 內 在 矛 盾 進 行 修 正，但 是 只 能 是 暫 時 的，而 無 法 就 長 期 來 說 挽 救 資

                                                 
127 ib id,  p .  198.  
128 ib id,  p .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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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主 義 本 身 的 命 運。最 終 來 說，資 本 主 義 仍 舊 會 陷 入 尖 銳 的 對 立，並

且 透 過 這 個 尖 銳 的 對 立 ， 造 成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  

 伯 恩 斯 坦 對 於 第 二 種 反 對 意 見 的 回 應 ：  

對我來說，簡單地宣稱一種詮釋是正確的，而另一種是絕對錯誤

是不可能的。對我來說，這一章顯示出貫穿馬克思巨著的二元

論，﹝…﹞這個二元論是由企圖作為科學的考察，與同時希望證

明一個早在它起早之前就已完成的理論，這一理論的基礎是一個

公式，在這一公式中，其結果從一開始就已經確定了。﹝…﹞馬

克思本質上接受了空想主義者 (utopians)的解答，但是馬克思認為

他們的方法和證據是不恰當的。因此，他修改了這些方法和證

據，並且以科學天才的努力、批判和對真理的愛來進行修正。只

要考察的對象不會直接影響到要證明公式的最終目標，他就不抑

制 (suppressed)任何的事實以及縮小這些事實的結果。到這裡為

止，他的工作都不受任何必然對科學有損的傾向影響。﹝…﹞但

是，當馬克思進一步到這些最終目標變成重要議題的時候，他就

變得不確定以及不可靠了；矛盾產生了，例如已在本書中所提及

的現代社會的收入變動等；這裡顯示出來，這個偉大的科學精神

到最後，變成教條的囚犯 (prisoner of a doctrine)。 129 

伯 恩 斯 坦 認 為，正 是 馬 克 思 理 論 中 的 兩 個 對 立 因 素：對 事 實 考 察 的「 科

學 態 度 」 與 對 尚 未 發 生 的 事 實 預 先 肯 定 的 「 空 想 態 度 」， 才 使 得 馬 克

思 的 崩 潰 理 論 發 生 問 題。如 果 是「 科 學 態 度 」就 必 須 不 脫 離 現 實，時

時 以 現 實 中 真 正 發 生 的 現 象 來 檢 視 提 出 的 原 理 原 則。但 是 如 果 是 採 取

「 空 想 態 度 」， 那 麼 只 要 肯 定 了 原 則 ， 不 論 現 實 如 何 發 展 ， 就 可 以 推

論 出 必 然 的 結 果 。  

正 是 在 這 個 地 方，伯 恩 斯 坦 的 修 正 路 線 找 到 了 理 論 上 的 依 據。如

果 馬 克 思 或 採 馬 克 思 立 場 的 革 命 者，把 經 濟 崩 潰 的 必 然 性 當 作 是 社 會

變 動 的 基 礎，那 麼 伯 恩 斯 坦 就 以 現 實 的 發 展 否 定 了 此 種 經 濟 崩 潰 的 必

                                                 
129 ib id,  p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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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性。 這 麼 一 來 ，依 據「 空 想 法 則 」的 行 動 是 不 可 靠 的。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應 該 顛 倒 過 來，以 我 們 的「 實 際 行 動 」來 創 造 我 們 所「 欲 想 的 法 則 」。 

我不認為社會主義的勝利依賴於「經濟的內在必然性」上。相反

地，我認為給予社會主義勝利一個純粹唯物主義的基礎，既不是

可能的，也不是必要的。﹝…﹞鬥爭的目標不依賴於資本集中在

逐漸減少的大亨佔有上，也不依賴於作為綱領之辯證的鷹架上。

相反地，鬥爭的目標依賴於社會財富和社會生產力的成長，以及

與一般社會進步和勞工階級本身智力和道德進步的結合。 130 

既 然 伯 恩 斯 坦 不 把 行 動 的 原 則 放 置 在「 法 則 」的 基 礎 上，而 是 要 以 行

動 來 創 造 我 們 「 所 欲 想 的 法 則 」。 那 麼 ， 伯 恩 斯 坦 究 竟 認 為 我 們 應 該

採 取 哪 些 行 動 法 則 呢 ？  

一、  合作精神的建立：消費合作社的推廣 

如 果 社 會 主 義 的 來 臨 不 能 建 立 在 自 然 法 則 之 上，那 麼 我 們 所 欲 想

的 社 會 主 義 究 竟 是 什 麼 呢 ？  

在所有狀況之下，最精確的社會主義特徵是把合作的想法作為其

出發點，因為這個想法同時表達了經濟和法律的關係。 131 

伯 恩 斯 坦 認 為 ， 社 會 主 義 就 是 以 合 作 的 方 式 取 代 現 今 社 會 中 個 別 生

產、彼 此 競 爭 的 關 係。合 作 的 生 活 方 式 可 以 在 經 濟 和 政 治、法 律 關 係

上 展 示 出 來 。  

經 濟 上 的 合 作 ， 就 是 合 作 社 (cooperative)。 在 生 產 合 作 社 裡 ， 透

過 將 上 下 游 的 企 業 集 中 起 來，使 得 生 產 不 再 是 一 種 各 個 生 產 者 間 相 互

競 爭 所 形 成 的 「 無 政 府 狀 態 」 (anarchy)， 而 是 讓 各 生 產 者 間 產 生 相 同

的 目 標 與 共 同 分 享 的 利 潤。由 此，可 以 改 善 個 別 生 產 的 無 政 府 狀 態 ，

改 善 生 產 者 間 的 惡 性 競 爭。並 且 透 過 把 共 同 利 益 當 作 共 同 的 目 標，發

                                                 
130 ib id,  p .200.  
131 ib id,  p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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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出 生 產 者 之 間 互 相 合 作 的 關 係 。  

由 此，我 們 可 以 看 出 生 產 合 作 社 的 優 點：(1)改 善 資 本 主 義 惡 性 競

逐 利 潤 的 無 政 府 狀 態；(2)透 過 將 利 潤 當 作 共 同 目 標，生 產 合 作 社 成 為

一 個 共 同 體，在 這 個 共 同 體 中，各 個 生 產 者 得 以 發 展 出 互 相 合 作 的 關

係 。 同 樣 的 理 由 也 可 以 應 用 到 股 份 制 度 上 。  

因 為 有 著 這 樣 的 優 點，馬 克 思 才 會 在 日 內 瓦 大 會 上 支 持 生 產 合 作

社 ：  

我們推薦工人開始生產合作社而不是消費合作社。後者僅僅觸碰

了現今經濟體制的表面，而前者則衝擊了其基礎。﹝…﹞為了防

止生產合作社退化為普通資產階級股份有限公司，由生產合作社

聘僱的工人，不論是否是持股人，都應該獲得同樣的份額。 132 

但 是，如 果 生 產 合 作 社 真 的 像 馬 克 思 或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所 言 如 此 之 好 ，

為 什 麼 現 實 中 生 產 合 作 社 總 是 難 以 維 持：「 但 是，正 是 在 1860 年 代 形

成 的 生 產 合 作 社 到 處 都 失 敗 了。它 們 不 是 被 迫 倒 閉，就 是 退 化 為 小 型

企 業 ， 在 當 中 如 果 它 們 不 像 一 般 公 司 一 樣 聘 雇 員 工 ， 就 會 消 失 。 133」  

伯 恩 斯 坦 認 為，生 產 合 作 社 之 所 以 會 失 敗，根 本 上 是 出 自 於 自 身

的 因 素 ：  

由工人所擁有的合作社不是社會主義或民主的，而是在性格上是

「個人主義的」。﹝… ﹞只要生產合作社達到某一個程度，平等

就解體了。因為功能的不同以及因此產生的從屬關係變成是必然

的。如果平等被放棄了，這個建築的基石就被移除了，而其他基

石就會出現，產生分裂，而合作社就變成一般的企業組織。另一

方面，如果平等持續，進一步的擴大就變成是不可能的，而生產

合作社只能保持在小型的規模上。
134 

                                                 
132 ib id,  p .111.  
133 ib id,  p .111.  
134 ib id,  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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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生 產 合 作 的 基 礎 是 個 別 利 益 的 競 逐，那 麼 就 表 示 在 生 產 合 作

社 中 ，「 共 同 利 益 」 的 產 生 是 出 自 偶 然 的 狀 況 。 在 生 產 規 模 小 的 狀 況

之 下 ， 上 下 游 的 廠 商 比 較 容 易 聯 合 起 來 ， 但 是 一 旦 生 產 規 模 擴 大 之

後，個 別 廠 商 之 間 獨 立 降 低 生 產 成 本，或 甚 至 市 場 壟 斷 的 能 力 都 大 量

增 加。這 麼 一 來，當 個 別 廠 商 能 夠 獨 自 獲 得 最 大 利 益 的 時 候，合 作 就

不 再 可 能 了。由 此，在 生 產 合 作 社 中，如 果 共 同 利 益 的 基 礎 只 是 個 別

利 益 的 加 總，當 個 別 利 益 可 以 大 於 從 共 同 利 益 中 分 享 到 的 份 額 時，這

個 共 同 體 就 必 定 要 解 散，或 者 是 重 新 回 到 提 高 生 產 力，加 速 累 積 剩 餘

價 值 的 一 般 資 本 主 義 企 業 上，以 使 得 總 體 能 夠 分 配 的 份 額 能 夠 重 新 大

於 個 別 利 益 。  

但 是 ， 馬 克 思 為 什 麼 會 認 為 只 有 生 產 合 作 社 能 夠 改 善 資 本 主 義

呢 ？  

馬克思沒有對合作社進行深入的批判，這一事實要由兩種情況來

解釋。第一，當馬克思寫作時，對於各種不同的合作社還沒有足

夠的經驗提供判斷的基礎。﹝…﹞第二，馬克思沒有以理論的整

體性 (theoretical impartiality)來看待合作社，這使得他無法看得比

一般社會主義者（對於他們來說由工人和手工業者所提供的證據

已經足夠）深入。在這樣的方式下，他偉大的分析能力被預想

(preconceived)的剝削教條或公式所阻礙。對他而言，只有那些代

表了對於資本主義企業最直接反對的合作社才是可以接受的。因

此，他向工人推薦生產合作社，因為生產合作社在「基礎上」攻

擊現今經濟體制。這完全是辯證精神，在形式上符合那種在最終

分析中，把生產再看作是唯一決定社會形式的因素之社會理論。

135 

伯 恩 斯 坦 認 為，除 了 經 驗 事 實 不 足 之 外，馬 克 思 無 法 深 入 考 察 合 作 社

的 原 因 就 是 在 於，他 從 一 開 始 就 把 生 產 當 作 是 唯 一 決 定 社 會 形 式 的 因

素。通 過 這 樣 的 觀 點，如 果 不 從 生 產 開 始 改 變，整 體 社 會 形 式 就 無 法

                                                 
135 ib id,  p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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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生 改 變。而 把 生 產 當 作 影 響 社 會 形 式 的 唯 一 因 素，正 是 因 為 馬 克 思

採 取 了 高 度 抽 象 思 維 而 忽 略 許 多 現 實 中 可 能 發 生 影 響 因 素 的 結 果 。  

又 一 次 ， 伯 恩 斯 坦 從 經 驗 出 發 的 批 判 再 度 發 生 作 用 。  

如 果 生 產 合 作 社 根 本 上 來 說，是 個 別 利 益 的 加 總，那 麼 出 於「 共

同 利 益 」 的 經 濟 合 作 要 從 哪 裡 尋 找 呢 ？  

1860 年代的社會主義者所嘲弄的消費合作社，已經在時間過程當

中證明了自己是一種經濟力量，一種能夠高度發展的、有效率的

組織。
136 

他 借 用 歐 本 海 莫 博 士 (Dr Franz Oppenheimer)的 想 法 來 說 明 消 費 者 合 作

社 和 生 產 合 作 社 的 差 異 ：  

唯有合作社在本質上是作為一種購買者的聯合 [消費合作社 ]，才

能同時達到其普遍目標與其特殊利益使得其擴張是可能的。但

是，合作社越是一種賣者的聯合 [生產合作社 ]，而它越投入自己

產品的銷售，內在的衝突就越大。﹝…﹞因此，這種 [生產 ]合作

社被迫成為排他的。它對於利潤的興趣不只在消費者身上，更是

在其他賣者身上。另一方面，購買者的聯合 [消費合作社 ]則從成

長中得利；它對於利潤的興趣是與所有其他的買者相一致的。它

努力於壓低利潤率，使得產品更便宜—一種由所有這樣的購買者

與作為整體的社群所分享的努力。 137 

消 費 合 作 社 和 生 產 合 作 社 最 不 一 樣 的 地 方 在 於，生 產 者 間 作 為 商 品 的

賣 者，他 們 對 利 潤 的 興 趣 是 彼 此 衝 突 的，只 要 你 的 利 潤 高，我 的 利 潤

就 低 了。但 是 消 費 者 合 作 社 不 一 樣，作 為 商 品 的 買 者，有 著「 共 同 的

利 益 」— 壓 低 商 品 的 利 潤，也 就 是 壓 低 商 品 的 售 價。在 這 裡，商 品 的

買 者 有 著 出 於 買 者 本 性 的 共 同 利 益 。  

                                                 
136 ib id,  p .114.  
137 ib id,  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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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提供是根本的普遍利益。以這一點來考量的話，社會的成

員在原則上是聯合的。每一個人都要消費，但不是每一個人都生

產。就算是最好的生產合作社，只要它是為了買或賣而形成的聯

合，將總是與社群有潛在的衝突；它與社群有特殊利益的衝突。

138 

通 過 消 費 合 作 社 ，「 共 同 需 要 」 不 再 是 一 個 空 泛 的 概 念 ， 而 是 從 每 一

個 人 都 必 須 消 費 的「 本 性 」中 產 生 的 共 同 需 要。於 是，「 共 同 性 」、「 合

作 性 」 在 消 費 合 作 社 中 產 生 出 來 了 。  

更 重 要 的 是，通 過 消 費 合 作 社，可 以 將 社 群 的 需 要 集 結 起 來，要

求 生 產 者 進 行 生 產。而 生 產 者 為 了 將 商 品 賣 出，也 會 回 應 消 費 合 作 社

的 要 求。由 此，可 以 有 效 減 低 資 本 主 義 制 度 下，盲 目 競 逐 利 潤 的 無 政

府 狀 態 。  

於 是，通 過 消 費 的 合 作，回 過 頭 來 對 生 產 進 行 修 正 與 指 導。消 費

合 作 社 雖 然 不 是 直 接 的 ， 卻 能 夠 間 接 地 影 響 資 本 主 義 的 生 產 方 式 。  

出 於 這 樣 的 原 因，消 費 合 作 社 不 但 能 夠 在 本 質 上，與 社 群 的 整 體

利 益 相 一 致，也 可 以 調 節 資 本 主 義 盲 目 生 產 的 狀 態。由 此，在 經 濟 上，

社 會 主 義 者 應 該 將 消 費 合 作 社 發 展 起 來 。  

一個工會或工人的消費合作社是否是社會主義的，不是取決於它

的形式 (form)，而是它的本質 (substance)，取決於貫穿其中的精

神。它們確實不是森林本身，卻是樹木，它們是森林中非常有用

的部分，以及真正的資產。不以隱喻的方式來說，它們不是社會

主義，但是作為工人組織，它們當中擁有足夠的社會主義元素，

能夠發展成為社會主義解放中有價值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139 

二、妥協精神的學習：民主制度的進步 

                                                 
138 ib id,  p .117.  
139 ib id,  p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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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恩 斯 坦 認 為， 政 治 上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合 作 」，而 非「 統 治 」，需

要 民 主 制 度 的 發 展 。  

 他 首 先 釐 清 民 主 的 概 念 ：  

什麼是民主？  

要回答這個問題好像很簡單。乍看之下，把它翻譯成『由人民統

治』就解決了。但是只要簡短的考慮就知道這只是一個很表面而

且是純粹形式的定義。﹝…﹞如果我們用否定的方式來表達我們

自 己 ， 而 把 民 主 定 義 為 階 級 統 治 的 缺 乏 (the absence of class 

government)，可能會更接近問題的核心。這指出一個沒有階級擁

有與社群整體對立的特權。 140 

民 主 ， 就 是 以 人 民 為 主 ， 由 人 民 來 統 治 ， 由「 所 有 的 」人 民 來 統 治 。

既 然 是「 所 有 的 」人 民 一 起 統 治， 就 不 能 讓「 某 一 些 」人 民 統 治 另 一

些 人 民 。  

但 是，按 照 馬 克 思 的 想 法，正 是 在 生 產 領 域 上，資 本 家 對 於 工 人

有 著 統 治 的 力 量。工 人 為 了 生 存 的 需 要，必 須 在 勞 動 市 場 上 出 賣 自 己

的 勞 動 力，以 換 取 生 活 資 料。而 資 本 家 作 為 勞 動 商 品 的 買 者，對 於 他

的 所 有 物，有 著 絕 對 的 使 用 權。於 是，資 本 家 和 工 人 的 對 立 表 現 在 工

時 與 工 資 的 衝 突 上。而 在 這 樣 的 衝 突 中，由 於 資 本 家 不 像 工 人 對 於 被

聘 僱 有 著 立 即 的 需 要 ， 因 此 ， 資 本 家 總 是 居 於 優 勢 。  

由 此，為 了 消 除 這 樣 的 統 治 關 係，工 人 就 需 要 一 種 在 生 產 關 係 上

的 民 主 機 制，換 句 話 說，他 們 需 要 一 種 能 夠 在 生 產 關 係 上，擺 脫 被 統

治 關 係 的 機 制 。 伯 恩 斯 坦 認 為 ， 這 樣 的 機 制 就 是 工 會 ：  

根據工會的社會政治地位，工會是工業中的民主元素。它們的趨

勢是摧毀資本的力量，並且給予工人在工業的管理上，一種直接

                                                 
140 ib id,  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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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力。 141 

通 過 工 會 運 動，工 人 聯 合 起 來 向 資 本 家 要 求 最 低 工 資 的 上 升 與 最 高 工

時 的 下 降。資 本 家 需 要 工 人 生 產，因 此，單 一 的 工 人 與 單 一 的 資 本 家

進 行 抗 爭 可 能 是 沒 有 效 用 的，但 是 當 生 產 線 上 的 工 人 一 起 組 織 起 來 ，

對 資 本 家 進 行 要 求 的 時 候，資 本 家 就 必 須 意 識 到 工 人 的 力 量，而 必 須

與 工 人 進 行 妥 協。因 此，透 過 工 人 的 組 織，可 以 改 善 資 本 家 對 於 工 人

的 「 絕 對 統 治 關 係 」， 從 而 對 工 人 權 利 與 福 利 進 行 爭 取 。 透 過 這 樣 的

逐 步 爭 取 ， 使 得 工 人 和 資 本 家 間 的 統 治 關 係 逐 步 取 消 。  

因 此，在 生 產 上 的 統 治 關 係 可 以 通 過 工 會 來 逐 步 消 除，而 其 他 領

域 的 統 治，就 需 要 其 他 的 力 量 來 消 除，在 這 裡 問 題 不 再 僅 僅 是 工 人 與

資 本 家 的 衝 突，而 是 個 人 權 利 與 自 由 的 爭 取。哪 裡 有 統 治 關 係，那 裡

就 要 爭 取 。  

一如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民主，它的概念包含了正義的概念，也就

是社群中所有成員權利的平等，而這樣就限制了少數的統治。民

主越盛行以及越決定公共意見，民主就越意指所有人最大自由。

142 

但 是，這 樣 的 爭 取 必 須 要 能 夠 累 積 下 來，否 則 每 一 次 的 爭 取 都 只 能 是

小 範 圍、個 別 工 業 上 的 統 治 關 係 改 善。因 此，為 了 將 個 別 工 會 的 爭 取

擴 展 開 來 ， 我 們 就 需 要 將 工 人 權 利 與 福 利 的 要 求 放 入 法 律 中 進 行 保

障 。  

民主與無法律不一樣。民主不是沒有法律，而是缺少立基於財

產、出生、或宗教之不平等的法律。民主也不是沒有限制個人權

利的法律，而是去除限制了普遍權利平等，所有人平等的權利的

法律。 143 

                                                 
141 ib id,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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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麼 一 來，要 求 民 主 機 制 的 呼 聲 就 產 生 了 雙 重 的 意 義：(1)透 過 普 遍 權

利 的 要 求，工 人 在 工 會 中 組 織 起 來，反 對 資 本 家 的 絕 對 統 治。(2)除 了

資 本 家 與 工 人 的 統 治 關 係 之 外，因 為 民 主 要 求 的 是「 普 遍 的 」平 等 權

利，所 以 只 要 存 在 著 少 數 人 對 多 數 人 統 治 或 限 制 權 利 的 地 方，民 主 都

要 求 去 除 掉 這 一 種 統 治 關 係 。  

的確，在經驗中已經顯示，民主機制在一個現代社會中維持越

久，對於少數權利的考量和尊重就越多，而政黨衝突就越沒有憎

恨。那些認為沒有暴力行動就不可能設想實現社會主義的人，也

許會把這一點看作是反對民主的論證，事實上社會主義的文獻中

也不缺乏這種觀點。但是任何不抱持空想主義想法 (utopian idea)

的人（認為受到延長的大災難式革命影響，現代國家會分裂為互

相獨立的社群），將會認為民主不只是作為勞工階級毀滅資本的

工具。民主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武器，也是社會主義將會實現的形

式。 144 

這 麼 一 來，透 過 普 遍 權 利 的 爭 取，社 會 一 步 步 邁 向 沒 有 少 數 人 統 治 多

數 人 的 社 會，直 到 不 再 有 少 數 人 統 治 的 那 一 天 到 來，社 會 主 義 的 理 想

就 達 到 了 。 真 正 不 是 統 治 ， 而 是 合 作 的 社 會 就 形 成 了 。  

原則上，民主是階級統治的放棄，隨然它還沒有真正的放棄階

級。﹝…﹞在民主中，各政黨與支持這些政黨的階級很快就學會

認出它們力量的限度，以及只會從事它們所能理性地，在現今情

況下希望達到的目的。就算它們要求的比它們真正想要得稍微多

一點，以便為了不可避免的妥協留下空間—而民主正是妥協的學

校—民主是以修正完成的。﹝…﹞民主中投票的權利使得其成員

成為在社群中虛擬的伙伴 (virtual partners)，而這種虛擬的伙伴關

係必定最終變成真正的伙伴關係。
145 

再 者，民 主 制 度 讓 在 社 會 中 的 成 員，認 出 彼 此 間 的 合 作 關 係，並 且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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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到 在 合 作 中，一 定 程 度 的 妥 協 是 必 須 存 在 的。通 過 選 舉 以 及 議 會 活

動，民 眾 在 不 斷 選、不 斷 為 自 己 利 益 發 聲 的 同 時 ，也 必 須 逐 漸 認 出 ，

與 自 己 持 相 對 立 場 的 人，也 是 和 自 己 一 樣 具 有 同 樣 權 利 義 務 的 人。在

這 個 過 程 當 中，人 們 開 始 學 習 尊 重 別 人 的 意 見，互 相 協 調 出 一 種 大 家

都 可 以 接 受 的 生 活 規 則 。  

由 此，透 過 民 主 制 度 的 發 展，合 作 與 妥 協 的 精 神 發 展 出 來，為 真

正 的 合 作 關 係 打 下 基 礎 。  

這 樣 的 過 程 是 漫 長 而 辛 苦 的，特 別 在 一 開 始 的 時 候，由 於 民 眾 的

意 識 都 還 沒 有 發 展 起 來，政 治 上 能 夠 選 擇 的 黨 派 和 團 體 也 不 多，因 此

看 起 來 好 像 只 有 非 常 有 限 的 選 擇。但 是，伯 恩 斯 坦 認 為，只 要 保 障 沒

有 特 權 的 遊 戲 規 則，隨 著 人 民 在 經 濟 生 活 上 的 繼 續 改 善、民 主 制 度 上

的 持 續 熟 練、人 民 智 力 與 合 作 精 神 的 逐 步 發 展，可 以 慢 慢 地 奪 去 現 存

統 治 者 的 殘 餘 。  

在無產階級於數量和文化上還沒有發展起來的時候，普選可能會

在很長一段時間看來無異於選擇「劊子手」的權利。但是，當工

人在數量以及意識上成長，民主就會變成一個把這些人的觀點從

作主人變成人民的僕人的工具。 146 

最 後，由 於 工 人 階 級 原 本 一 直 處 於 被 壓 迫 的 地 位，在 自 己 真 正 當 家 作

主 之 前，必 須 透 過 不 斷 的 投 票 與 承 受 投 票 的 結 果，來 練 習 對 於 公 共 事

務 作 決 定，以 及 承 受 決 定 的 結 果。由 此 慢 慢 培 養 自 己 的 智 力 與 自 我 決

定 能 力 。 最 後 才 能 夠 擺 脫 作 為 被 統 治 者 的 地 位 。  

這 麼 一 來 ， 民 主 就 是 要 讓 所 有 人 都 能 夠 作 為 「 真 正 的 公 民 」， 享

有 同 樣 的 權 利 義 務，而 不 再 有 人 在 社 會 中 屈 居 於 次 等 公 民 的 地 位：社

會民主黨不希望瓦解市民社會，然後使其成員都變成無產階級；正相

反，社民黨努力要把工人的社會地位，從無產階級提升到市民，且因

此使得公民權成為普遍的。社民黨並不希望把市民社會換成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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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而是把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換成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 147 

三、漸進式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中的社會主義 

透 過 上 面 的 討 論，我 們 可 以 發 現，對 伯 恩 斯 坦 來 說，採 取 改 革 策

略 而 不 採 取 革 命 策 略 的 理 由 在 於：社 會 主 義 不 是 一 個 可 以 直 接 從 0 到

1 的 跳 躍 性 過 程 。 相 反 地 ， 對 伯 恩 斯 坦 來 說 ， 社 會 主 義 必 定 是 一 個 不

斷 將 社 會 主 義 理 想 逐 步 實 現 出 來 的 過 程。因 為 在 這 樣 逐 步 實 現 的 過 程

中，社 會 中 不 論 是 工 人 或 是 資 本 家，才 能 夠 隨 著 逐 漸 的 變 動，發 展 出

與 之 相 應 的 意 識 來 ， 並 由 此 保 障 了 社 會 主 義 的 「 必 然 性 」。 這 種 必 然

性 不 是 來 自 經 濟 法 則 的 保 障，而 是 來 自 我 們 理 想 的 要 求。而 跳 躍 式 的

革 命 理 想 ， 只 能 夠 確 保 資 本 主 義 的 滅 亡 ， 卻 不 能 保 證 革 命 之 後 帶 來

的 ， 是 一 個 什 麼 樣 的 世 界 。  

一般來說，當問題是要在進步道路的上，移除有特權的少數所放

置的障礙時，我們會認為革命的方式（總是在暴力革命的意義下）

比較快，也就說，革命的力量在於消極的方面。  

作為原則，憲政立法 (constitutional legislation)的工作慢得多。它

走的是妥協的道路；它不是廢除既有的權利，而是把這些權利買

出來 (buy them out)。但是當廣大的群眾的偏見、有限的視域成為

社會進步的阻礙時，憲政立法是比革命有力的，而且憲政立法在

創造持久和可行的經濟安排上，提供了比較大的優勢；換句話

說，憲政立法比較適合積極的社會政治活動。
148 

伯 恩 斯 坦 認 為，革 命，特 別 是 暴 力 革 命 的 成 效 只 在 於 快 速 的 奪 去 舊 社

會 中 少 數 人 的 特 權。但 是 對 於 該 以 什 麼 樣 的 社 會 來 取 代，並 沒 有 辦 法

提 出 具 體 的 內 容。相 反 地，立 法 改 革 看 起 來 對 於 舊 社 會 的 特 權 改 變 的

速 度 似 乎 很 慢，卻 總 是 隨 著 進 步 的 同 時，將 生 活 在 其 中 的 人 民 眼 界 逐

步 打 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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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社 會 主 義 要 求 的 不 再 是 一 種 由 少 數 人 統 治 多 數 人 的 原 則，而

是 要「 所 有 人 」共 同 合 作 生 活 的 理 想，那 麼 通 過 日 常 運 動 與 立 法 改 革

的 逐 步 培 養 工 人 階 級 與 一 般 大 眾 的 智 力 與 思 想 獨 立 性，就 是 不 可 或 缺

的。我 們 不 能 夠 期 待 一 次 災 難 式 的 變 革 之 後，一 切 民 眾 的 意 識 就 立 刻

準 備 完 善 。  

在工人階級自己還不具備強大的經濟組織，也還沒有通過自我控

制的組織訓練，而達到高度思想獨立性的地方，無產階級專政的

意思就是文人和俱樂部演說家的專政。有一些人認為壓制和繞過

工人組織與把工人排除在行政和立法之外是治國才能的頂峰，但

是我不希望他們在實踐中體會這種差別。我也不希望勞工運動本

身體會到這一點。 149 

一 旦 工 人 是 透 過 菁 英 的 帶 領 而 結 束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的 時 候，很 難 保 證 這

群 菁 英 階 級 不 會 成 為 新 的 統 治 階 級。因 此，為 了 要 避 免 再 一 次 落 入 少

數 人 統 治 多 數 人 的 無 限 循 環 中，就 不 能 夠 將 日 常 的 運 動 看 作 是 沒 有 價

值 的。相 反 地，正 是 因 為 通 過 日 常 運 動 的 磨 練，工 人 與 一 般 民 眾 才 真

正 能 夠 發 展 他 們 獨 立 判 斷 的 態 度 。 雖 然 這 樣 的 過 程 是 冗 長 的 、 痛 苦

的，但 是 沒 有 這 樣 冗 長 痛 苦 的 過 程，就 沒 有 辦 法 為 真 正 的 自 主 做 好 準

備。否 則，就 會 像 美 國 的 黑 人 在 南 北 戰 爭 後，當 不 能 繼 續 在 棉 花 田 為

奴 的 時 候，卻 不 知 道 自 己 該 何 去 何 從，因 為 他 已 經 習 慣 於 被 人 管 理 的

生 活 了 。  

而 這 些 把 革 命 的 結 果 視 為 理 所 當 然 的 人，伯 恩 斯 坦 認 為，他 們 就

是 犯 了 頭 腳 倒 立 的 錯 誤。他 們 把 在 思 想 上 自 我 完 成 的 教 條，當 作 是 現

實 中 實 在 發 生 的 狀 況  

烏托邦主義沒有辦法藉由把屬於未來的東西轉變或放到現在而

克服。我們必須接受工人現在的樣子。他們沒有如《宣言》中所

描繪的那樣赤貧，也不是像他們的讒臣 (flatterer)所要我們相信的

那樣不受偏見和軟弱的影響。他們有他們生活在其中之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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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德與罪過。而這些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影響都不能夠在一夜

之間被移除。 150 

因 此，作 為 一 個 前 進 的 政 黨，或 一 個 真 正 的 社 會 主 義 者，他 首 先 要 將

那 種 不 切 實 際 的 口 號 (cant)去 除 ， 而 把 眼 睛 放 在 當 下 的 運 動 上 。 因 為

不 論 未 來 的 大 餅 畫 得 再 漂 亮，沒 有 當 下 運 動 的 準 備，是 怎 麼 也 達 不 到

的。至 於 那 種 期 望 透 過 一 次 性 的 災 難 性 革 命 就 可 以 達 到 社 會 主 義 的 思

想 家，我 們 只 好 先 將 他 們 放 在 一 邊，等 到 他 們 夢 醒 的 時 候，我 們 早 已

透 過 運 動 使 得 自 己 獲 得 了 更 多 的 權 利 與 更 高 程 度 的 智 力 發 展。而 不 是

隨 著 他 們 的 幻 想，在 沒 有 現 實 經 濟 基 礎，也 沒 有 運 動 輔 助 的 狀 況 下 ，

到 頭 來 一 事 無 成 。  

我把這個觀點表示為：如果自由發展持續下去，英國的工人階級

必然會增加他們的要求，但是不會要求那些不能被顯示為無疑是

「必要的」和「可獲得的」東西。這個基本上就是我今天所說的

事情。如果有人想要拿社民黨在英國的進步來反對我，我的回答

是：這種進步是由英國社民黨從烏托邦的革命教派變成實踐改革

的政黨之發展所形成。在今天的英國，沒有一個有責任感的社會

主義者會夢想通過一場大革命 151來達成社會主義，也沒有人夢想

要由無產階級革命來奪取議會。但是，為了那個原因，他們越來

越 依 賴 市 政 自 治 (municipalit ies) 以 及 自 治 組 織 (organs of 

self-government)的工作；早期對於工會運動的輕視已經被放棄，

反 而 支 持 工 會 運 動 — 而 且 ， 也 支 持 合 作 社 運 動 (cooperative 

movement)。  

那最終目標呢？那麼，就讓它是最終目標吧。﹝…﹞工人階級知

道，為了實現他們的解放，並且隨著解放達到現今社會由自己的

經濟動力不可避免地趨向更高形式的社會，他們將要通過長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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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通過一系列歷史的過程，同時改變環境和人。他們不是要

實現什麼理想，而是把在舊的崩解中的資產階級社會中孕育的新

社會元素給解放出來。  

我已經說過，我已經準備好要放棄最終目標的命題形式，只要最

終目標認為勞工運動的任何一般目標作為原則是沒有價值的。但

是，在預先設想運動結局的各種理論中，凡是超出一般可設想的

目標 (generally conceived goal)（在這些目標中決定運動的基本方

向和特徵）將會總是導致烏托邦主義，而且會總是阻礙真正的運

動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進步。 152 

正 是 在 這 樣 的 立 場 上 ， 伯 恩 斯 坦 說 出 他 的 名 言 ：「 最 終 目 標 對 我 來 說

什 麼 都 不 是 ， 而 運 動 才 是 一 切 。 」  

對 伯 恩 斯 坦 來 說，社 會 主 義 不 是 在 遙 遠 的 將 來，而 就 是 存 在 於 現

在 的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中。一 個 森 林 不 會 在 一 夕 之 間 長 成，而 必 須 要 透 過

養 育 一 株 一 株 的 樹 苗 ， 使 它 慢 慢 茁 壯 ， 才 能 長 成 一 片 美 好 的 森 林 。  

因 此，對 於 社 會 主 義 者 來 說，最 重 要 的 實 踐 任 務，就 是 要 認 出 存

在 於 資 本 主 義 中 的 社 會 主 義 因 素，並 且 將 它 們 發 展 起 來。那 麼，現 代

資 本 主 義 終 究 竟 隱 含 了 哪 些 社 會 主 義 的 元 素 呢 ？  

伯 恩 斯 坦 所 認 為 在 資 本 主 義 中 的 社 會 主 義 元 素 可 以 整 理 如 下 ：  

1. 政 治 上 民 主 制 度 的 擴 展  

2. 經 濟 上 消 費 合 作 社 的 推 廣  

3. 工 會 對 於 勞 工 生 活 條 件 的 持 續 改 善  

4. 透 過 社 會 主 義 政 黨 對 於 社 會 主 義 理 念 的 推 廣 ， 爭 取 更 多 民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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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支 持 153 

通 過 這 些 原 則 的 確 定 ，「伯恩斯坦對於社民黨、激進資產階級、

工會以及合作社結盟的概念，強調出階級鬥爭的多樣性。社會主義者

在議會以及經濟上推進他們的理想。更多的得票表示更多的政治權

力，更高的工資，工人生活條件的提高表示更大的經濟力量。社會主

義者獲得越多力量，社會主義越快實現。那麼，何需革命呢？」 154 

 

                                                 
153 以 上 四 點 是 參 考 Gay,  p. ,  The Dilemma of  Democrat ic  Social ism,  pp.218-223 中

的 說 明 。  
154 Gay,  P. ,  The Dilemma of  Democrat ic  Social ism ,  p .223-224.  


